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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內容乃聆訊數碼錄音謄本 2 

 3 

陸啟康法官：今日係正式開始大埔宏福苑大火獨立委員會嘅聽證會。今日係 3 月 19 日，剛剛 34 

個月之前我哋嘅獨立委員會係正式開始工作，並且召開咗第一次嘅會議。喺呢三個月嘅5 

時間，委員會同埋佢哋的律師嘅團隊做咗大量嘅工作，準備今日嘅聽證會。我哋需要向6 

各個相關嘅政府部門、非政府嘅團體，同埋個人索取資料。當然，我哋都要畀佢哋雖然7 

係好短嘅時間，但係亦都係一個合理嘅時間，等佢哋可以向委員會提交資料。各方提交8 

咗證人供詞、文件同埋資料之後，委員會同埋佢哋嘅律師團隊就要審視呢啲資料是否足9 

夠，是否需要澄清？進而喺決定需唔需要呢啲部門、團體或者人士咧係提交進一步嘅資10 

料。喺呢三個月嘅時間，我哋都需要畀政府嘅部門完成佢哋有關嘅調查工作，我哋亦都11 

要安排委員會嘅獨立專家審視同埋調查起火同埋火勢蔓延嘅原因，其他嘅工作亦都包12 

括，因為呢個係一個公眾諮詢，我哋都要安排公眾人士，包括宏福苑嘅災民同埋其他公13 

眾人士，如果佢哋就今次嘅調查想發表、提供資料或者意見，我哋都要作出相應嘅安14 

排。我哋都要處理為數不少，各方面成為呢個聽證會涉事方嘅申請，我哋亦都要對今日15 

呢一個聽證會嘅各項細節作出安排。我哋可以喺度大膽咁講，鑑於今次嘅調查嘅範圍之16 

廣，事情嘅複雜性，相比以往香港同埋海外嘅同類調查，要喺 3 個月之內、3 個月之內17 

可以開到呢個聽證會確實係唔容易。大家都知道委員會係需要喺 9 個月之內向行政長官18 

提交報告，9 個月對於呢個大型嘅調查嚟講係非常進取嘅目標。英國格蘭威爾大廈嘅火19 

災就用咗 7 年嘅時間提交最終嘅報告。但大家都要明白，我哋今次嘅調查喺時間上有一20 

定的急切性。首先，我哋係要儘早向死者嘅家人同埋受災嘅人士交代，等佢哋早日可以21 

得知家人離開同埋痛失家園嘅原因。第二，我哋香港嘅好多嘅樓宇都係樓齡唔細嘅，呢22 

啲樓宇都係急於做一些嘅樓宇維修嘅工程，因為宏福苑嘅大火，其實好多呢啲工程都而23 

家係擱置，係唔知道何去何從，咁所以佢哋都要等待呢個調查嘅結果，咁所以咧呢個調24 

查係有一定嘅急切性。第三，我哋係要儘早向政府提交報告，希望政府係可以儘快進行25 

跟進嘅工作，包括係進行所需要嘅改革同埋處理一啲人事嘅事宜。所以我哋委員會相信26 

儘早提交報告係合乎公眾嘅利益。但即使時間係緊密都好，調查必須係全面，故此，委27 

員會係要求相關人士必須喺係短時間之內完成佢哋嘅工作，包括我哋嘅律師團隊、受查28 

嘅各方、各個涉事方，災民同埋公眾提交資料同埋意見嘅人士，我哋對所有人都係提出29 

同一個要求，包括我哋自己。係要喺儘快嘅時間完成我哋嘅工作，委員會喺現階段感謝30 

各方面嘅理解同埋配合，令到我哋嘅聽證會喺咁短嘅時間之內召開。可是因為呢嗰時間31 

係比較禁逼，所以有啲調查同埋提交文件嘅工作未必喺現階段完成嘅。咁以往嘅調查都32 

係會出現同樣嘅情況，咁所以喺聽證會入面嘅一啲安排，包括作供嘅人數，或者佢哋確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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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喺邊一日作供咧，我哋而家現階段都未必確實。但喺呢嗰嘅聽證會進行期間，呢啲嘢1 

就會慢慢落實，我哋一落實之後亦都會盡早向公眾公佈嘅。因為今次調查之廣，同埋嗰2 

個複雜性咧，我哋今次會有好多證人喺會作供嘅，其中的人數我哋未可以落實。雖然我3 

哋嘅調查係要全面，但係我哋嘅律師團隊都發現咧，其實有一啲證供係重複嘅，咁所以4 

咧我哋都會係呢啲證供入邊做一啲整合，希望聽證會係可以更加有效咁進行。我哋今日5 

開始嘅聽證會其實係會包括我哋所調查嘅所有範疇，即係包括我喺指示會議所講嘅兩大6 

範疇：即係第一個範疇就係起火嘅原因、火勢蔓延嘅原因同埋相關嘅責任問題。而第二7 

個調查嘅範疇就係就香港所有嘅大型維修工程有冇涉及圍標同埋不當嘅行為？我哋早前8 

已經完成咗第一個範疇嘅公眾諮詢，而第二個範疇嘅公眾諮詢會係下個星期開始，咁秘9 

書、委員會嘅秘書處亦會適時作出公佈。咁關於第二個範疇嘅聽政方式咧，其實有關執10 

法部門已經向委員會提交咗報告，就香港嘅圍標同埋有冇不當行為咧作出一哋嘅報告。11 

咁除非係呢啲報告嘅內容係涉及一啲嘅敏感資料，即係包括可能係影響刑事檢控或者係12 

調查工作，呢啲報告嘅結論都係會公開嘅。委員會係會聽取咗各方嘅陳詞之後，有咗呢13 

啲初步嘅結論，我哋再會決定第二階段或者第二範疇嘅聽證方式係會點樣進行。等一陣14 

律師團隊、各個涉事方嘅律師團隊會作出開場、開案嘅陳詞，咁首先就係委員會嘅律師15 

團隊。咁我哋得知佢哋的陳詞會比較詳細，佢哋希望儘早畀公眾知道我哋委員會而家現16 

階段掌握到嘅證據，我哋亦都同意呢一個做法，我哋都希望如果喺公眾知道有關嘅證據17 

之後，我哋希望日後聆訊可以更加有效咁樣進行。調查嘅過程咧，其實係我哋要將事實18 

還原，喺還原嘅過程之中咧，可能有啲證據係會對公眾特別係死者嘅家人造成不安。但19 

係我哋覺得有呢啲證據嘅披露咧係有需要的，因為可以畀公眾瞭解到當時大廈發生嘅情20 

況同埋個火蔓延嘅情況。但係即使係咁，我哋都、委員會都作出咗決定，我們指示咗我21 

哋嘅律師團隊咧對呢啲證供咧係作出一啲嘅處理，包括係一啲嘅錄影嘅、錄影，我哋可22 

能會用相片嘅方式去陳述出嚟，而係呢啲嘅相片，或者呢啲嘅影像入邊咧，所有在場人23 

士咧我哋都會係掩蓋嘅。但即使呢啲證供有咁嘅處理都好咧，我哋相信係今次嘅聆訊，24 

或者我哋會講出嚟嘅事實咧係咪一定會對某啲公眾或者係受災人士會作出有啲困擾，我25 

哋希望將呢啲困擾減到最低。但係呢啲可能、呢啲咁嘅造成嘅效果，我哋亦都係好難避26 

免，亦都係希望各位理解同埋明白。如果有需要嘅時候，請尋求呢嘅專業嘅協助。委員27 

會深知道死難者嘅家屬、受災人士同埋公眾對我哋嘅工作有非常之大嘅期望，希望委員28 

會係以公開公平，同埋不偏不倚嘅情況去揾出事實嘅真相。對於今次咁嚴重嘅火災，奪29 

取咗咁多條嘅性命，我哋覺得呢啲期望係理所當然嘅。係委員會去安排今次聽證會的過30 

程中，我哋做咗不少非常困難嘅決定，調查要全面，亦都係要…嘅同時，我哋都係希望31 

聆訊係有效咁去進行，我哋委員會一定以頭先所講嘅原則，公開公平、不偏不倚，盡我32 

哋所有嘅能力去完成我哋嘅調查工作。咁呢個就係我今日喺呢個聆訊開始之前作出嘅説33 

話，咁而家現階段我會交畀我哋嘅各個涉事方作出呢個嘅開案陳詞，首先我想請我哋委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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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會嘅律師，我哋首席嘅律師杜淦堃資深大律師係就委員會嘅律師嘅團隊係作出開案陳1 

詞，唔該。 2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多謝主席，兩位委員。2025 年 11 月 26 日，宏福苑嘅大火係香港歷史以來最3 

嚴重嘅災難之一，亦都係自 1948 年以嚟本港傷亡最慘烈嘅火災，火災燃燒 43 個小時，4 

席捲七座住宅，168 人不幸罹難，逾 4000 名居民流離失所。火災發生幾個月以來，香港5 

社會上下甚至世界各地無不為罹難者哀悼祭奠。呢場大火喺我哋香港人嘅集體回憶裏面6 

亦都留下咗難以磨滅嘅傷痕。今次嘅災難不禁叫人發問，其實規模好似咁龐大嘅火災點7 

解可以係一個先進嘅城市，一個以世界級基建見稱嘅香港發生？點解消防裝備未能發揮8 

作用？可燃物嘅使用又係由邊個去監督同埋予以批准？各項缺失同埋失誤點解未被承建9 

商同埋政府部門所察覺？公眾尤其是喺火災嘅倖存者理所當然想得到答案。期盼獨立委10 

員會嘅工作可以釐清事實，為事件帶來清晰嘅交代同埋應有嘅問責。我哋唔可以讓呢啲11 

悲劇再次發生，今次嘅火災提醒咗我哋，香港建築物存在各種各樣的火災風險，不容忽12 

視。世界上亦都好少有地方嘅高樓大廈好似香港一樣咁密集，亦都只係喺香港我哋會見13 

到數以百萬計長期居於被綠色棚網包圍嘅大廈之中，我哋嘅市民就喺呢啲大廈裏面繼續14 

生活，動以數月，甚至經年。宏福苑嘅大火正係一記沉重同埋清晰嘅警號，促使我哋正15 

視係香港迫切嘅火災風險，同埋大型樓宇維修工程裏邊更深層次嘅問題，社會必須從中16 

吸取沉重嘅教訓。喺呢個過程裏面，或許會好艱難同埋沉重，但係正是過去嘅失誤先至17 

可以令香港成為一個更加安全嘅城市。喺呢個背景之下，行政長官喺 2025 年 12 月 1218 

日宣佈成立獨立委員會，就大埔宏福苑火災展開調查。委員會嘅職權範圍喺今年 2 月 519 

日嘅指示聆訊上高已經宣讀咗出來同埋解釋咗了，我喺呢度唔再重複。簡單嚟講，職權20 

範圍嘅手段旨在查明喺去年 11 月 26 日宏福苑大火發生嘅經過、慘劇成因以及導致重大21 

傷亡嘅各項因素。第二段就係要求委員會審視樓宇維修同埋翻新行業裏邊係咪存在更廣22 

泛嘅制度性問題。第三同埋第四段關乎現行規管制度同埋懲罰係咪足夠？並要求就任何23 

嘅事情提出改革建議。獨立委員會嘅工作一直係同刑事調查同步進行，公眾查詢並唔係24 

裁定任何民事或者刑事責任嘅地方，民事責任應該由民事法院去裁定，而刑事嘅調查同25 

埋檢控則由執法機關。執法機關若提出檢控，被告人嘅罪責嘅裁決當然係會由我哋嘅刑26 

事法庭去處理。呢一點喺職權範圍中亦都強調咗，職權範圍中清楚訂明：“凡涉及相關27 

人士嘅法律責任均不屬獨立委員會嘅職權範圍。”委員會亦都明白，我哋都唔可以干預28 

日後嘅檢控工作或者其他法律程序，委員會亦都唔希望見到我哋嘅調查會影響之後嘅民29 

事責任或者刑事、要負刑事責任者，讓佢哋有機會逍遙法外。作為獨立委員會嘅法律代30 

表，我哋嘅職責在於協助委員會理解證據、質詢證人同埋專家、同埋就職權範圍各項事31 

情陳詞。我想而家停一停，似乎技術上高我哋有啲問題要處理。我繼續，獨立委員會唔32 

止喺行政事務同埋證據蒐集上高獲得我哋嘅秘書處同埋我哋嘅事務律師團隊全力支持，33 

係佢哋協助下，委員會其實已經向多方發出信件，索取有關嘅資料同埋文件。大家可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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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到其實我哋收集到嘅文件係海量嘅，委員會已經從政府部門、執法機關、承建商同1 

埋公眾人士收集咗超過 100 萬份嘅檔案，包括相片啦、影片啦、文件啦，所收集嘅資料2 

總量係超越咗 1 個（English Spoken），1 個 TB，資料涵蓋火災當日嘅閉路電視片段以3 

及居民就翻新工程向物業管理處、承建商同埋政府部門所提出的投訴。其中都包括政府4 

就樓宇監督工程工作同埋居民嘅投訴嘅回應啦，同埋一啲從未披露嘅內部記錄，亦都包5 

括執法機構喺火災現場、物業管理公司嘅地方啦收集到嘅文件啦，甚至承建商之間嘅通6 

信，例如一啲嘅 WhatsApp 嘅通信記錄，直接承認咗當日喺現場使用嘅係非防火棚網。7 

我哋資料亦都包括咗數百名居民、保安員、建築工人、警務人員同埋消防員嘅證供。總8 

而言之，喺而家有嘅材料其實可以講已經係相當充分，足以查明至少與火災有關嘅相關9 

事實，委員會將會全面審視所有證據，並考慮大家嘅陳詞先至作出有關嘅結論。即使如10 

此，我哋可以明確指出，根據現有嘅材料顯示，火災當日幾乎全部保障生命嘅消防措施11 

全部都因為人為因素徹底失效。就以下幾個方面出現咗嚴重嘅問題，其中一部分當然已12 

經有傳媒係較早披露或者探討過，我舉幾個例子：第一，火警警報系統，喺 8 座樓宇之13 

中 7 座的火警警報系統，即係火警鐘被關閉，呢個失誤延誤咗向居民發出火警警示，亦14 

都大幅縮短了可以讓居民疏散嘅時間。第二，樓梯同埋走廊方面，樓梯同埋走廊嘅窗户15 

當時係被拆除，喺用來開設通道方便工人出入外牆嘅棚架，呢啲佢哋俗稱係“生口”，16 

現在有證據顯示呢啲所謂嘅“生口”使得濃煙及火勢得以進入到居民去依賴逃生嘅通17 

道，並且裏面迅速蔓延令到大量嘅居民被困。第三，消防栓同埋喉轆系統、消防栓同埋18 

喉轆系統係案發時被關閉。儘管有規定有關係統停用一般唔可以超過 14 日，但係承建商19 

一再向消防署申請停用限期，令到有關的消防栓同埋喉轆系統關閉數月。第四，棚架同20 

埋窗户上高嘅可燃物，證據顯示棚架同埋窗户上高擺放咗大量嘅可燃物。尤其係兩次十21 

號風球信號過後，有部分嘅阻燃棚網被更換為一哋非阻燃嘅棚網，而法律規定嘅阻燃棚22 

網係喺多處都係並冇使用。此外，大家都知道居民嘅窗户亦都係被可燃嘅發泡膠遮蓋，23 

可能促使火勢蔓延去單位裏邊。最後，工地吸煙，有證據顯示棚架上同埋懷疑係火源嘅24 

光井平台留有大量嘅煙頭，居民多次就工地吸煙向有關方面嘅投訴亦都未得到正視。喺25 

呢一個階段，我哋都想強調其實有關火災嘅成因，佢嘅蔓延同埋令到有咁巨大嘅傷亡，26 

就現證據嚟睇係多項因素重疊嘅後果，至於每一個因素喺整件事嘅角色，之後嘅專家證27 

供會逐一探討。主席、兩位委員，接下嚟我將先會向大家解釋宏福苑一啲基本嘅資料，28 

可能某方面大家已經知道或者聽過，但係我哋都想簡略啲解釋有關嘅情況。宏福苑係由29 

房委會 1983 年興建嘅居屋，佢哋座落於大埔河口的填海地段，東面高架路同埋元洲仔30 

公園與吐露港相隔，北面同西面有廣福邨同埋大埔會浸信公立學校，南面就連接了吐露31 

港。宏福苑嘅發展項目由 8 座樓宇組成，逆時針方向環繞一週，向迴旋處圍繞一週分別32 

為 A 座嘅宏仁閣、B 座嘅宏道閣、C 座宏新閣、D 座宏建閣、E 座宏泰閣、F 座宏昌閣、G33 

座宏盛閣，同埋 F 座宏志閣，各座樓宇樓高樓高 31 層，每層設 8 個單位，合共 1984 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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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位。大家可以睇到各座樓宇嘅平面佈局其實係大致相同，我哋先由火災嘅起源宏昌閣1 

作例，接住落嚟我哋會睇到一啲截圖，係來自城市大學為委員會製作宏昌閣嘅 3D 模型。2 

委員會可能會注意到呢個模型其實係用建設圖則做出嚟嘅，所以未必每一個細節都係最3 

精準。但我哋考慮過同埋參照過現場嘅情況係冇明顯嘅分別。大家見到 8 個單位沿用 U4 

型走廊成隊咁排列嘅，U 形走廊嘅中間、中央係設有三部升降機，服務單數同埋雙數樓5 

層。大家見到走廊嘅後面就有兩條俗稱“鉸剪樓梯”，兩條樓梯其實都可以由 31 樓通去6 

地面，但係其中只有一條可以通往天台。大堂就位於樓宇地面層嘅中央，周圍就設有單7 

車停泊位同埋機房，有一條樓梯係直通大堂，另一條樓梯就會向樓宇嘅後方。委員會可8 

以留意到大廈右側嘅泵房以及正面對出嘅消防泵房。值得留意嘅係每座大廈嘅四周都有9 

四個光井，我哋俗稱“天井”，係位於各單位之間，每個光井嘅底部為一樓嘅平台，呢10 

個平台就用一對金屬嘅閘門去圍封嘅，有個閘喺個平台嘅口嗰度。我哋稍候會説明，火11 

災其實懷疑係由宏昌閣 104 同埋 105 號單位外嘅光井底部平台所起火，大家見到一個紅12 

色箭嘴。我哋會、而家播放一段我哋用 3D 模型製作嘅影片，可能令大家更直接睇到個光13 

井嘅位置。（播放影片）如果用火災嘅角度去睇，光井兩邊就係 104 同埋 105 單位。根14 

據 2021 年人口普查數據，宏福苑住户逾 4,600 人，其中三分一以上，即係大概 1,70015 

名住户係年約 65 歲嘅長者，約十分之一大概 420 名年齡係喺 14 歲以下。接住落嚟，我16 

會簡述其實宏福苑維修工程嘅始末，係 2016 年嘅 6 月，宏福苑業主立案法團或者我哋17 

俗稱、或者簡稱 IO 啦，就接獲強制驗樓計劃，即係亦都英文嘅簡稱係 MBIS 嘅法定通18 

知，要求業主立案法團聘請註冊嘅檢驗人員，檢驗喺 8 座樓宇裏面嘅建築結構，並聘請19 

註冊嘅承建商進行審查後所需嘅維修工程。喺 2019 年嘅 1 月 25 日，業主立案法團就舉20 

行咗業主大會，並且投票決定委任鴻毅建築師有限公司作為註冊嘅檢驗人員，委任係喺21 

招標程序後作出嘅。嗰次嘅招標收到 24 份標書，投標價為港幣 88,000 元到 1080,00022 

不等。鴻毅嘅投標價係 222,000 元，排名第六低，最終獲 67.5%嘅有效票通過。樓宇嘅23 

檢驗就喺 2019 年 3 月至 8 月期間進行，鴻毅喺 2019 年嘅 11 月提交咗報告，建議對宏24 

福苑進行多項嘅維修工程。喺 2021 年 12 月 11 日業主立案法團特別大會上高，業主立25 

案法團投票決定委任鴻毅作為之後的顧問，負責處理聘用承建商嘅過程同埋管理維修工26 

程。同樣地，委任喺招標程序後作出，有 35 名承建商提、提交標書，標價係由港幣27 

45,000 元到 2280,000 不等。鴻毅嘅投標價係 308,000，排第 11 低，最終亦都係獲得28 

56.69%嘅選票通過。喺 2022 年至 2023 年嘅 5 月期間，業主立案法團喺鴻毅嘅協助下制29 

定咗宏福苑維修工程嘅招標文件，喺 2023 年嘅 7 月，業主立案法團收到 57 份嘅標書，30 

投標價就由港幣 22,221,078 元到港幣 229,793,082 不等。業主立案法團就喺 2024 年31 

嘅 1 月 28 號嘅會員大會上高決定委任宏業工程有限公司，最終以 54.79%嘅選票通過。32 

招標嘅程序同委任宏業一事，大家都知道喺居民之間引起咗極大嘅爭議，我哋稍候會喺33 

開案陳詞職權範圍嘅第 2 段嗰個範圍再探討呢個題目，但可能喺後日我哋先有時間去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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嗰個環節，應該係第三日，唔係後日，補充更正一點。宏福苑嘅維修工程就喺 2024 年 61 

月展開，最終嘅合約價係 336,000,000,平均每個單位就用咗港幣約 170,000。棚架喺2 

2024 年 6 月至 7 月期間喺 8 座樓宇上高搭建完成。我而家會轉述火災當日發生嘅情況，3 

正如主席剛剛提到，我哋所展示一啲嘅證據可能會令在座嘅人士感到不安，秘書處安排4 

咗專業人士喺我哋呢個場館同埋中央圖書館觀景廳駐守，如果有需要協助，請同工作人5 

員聯絡。喺我哋睇有關嘅證據之前，有兩點我想大家留意嘅：第一就係今次嘅大火其實6 

係一個外牆嘅、首先喺外牆發生嘅火警，技術上高英語亦都叫做“（English 7 

Spoken）”，火勢係由外面嘅棚架燒入樓宇裏面，所以火同埋煙換句話講係由外面攻入8 

室內。第二個，大家都知道而非常不幸嘅特點，就係火勢由第一座樓宇迅速咁樣向其他9 

樓宇蔓延，所以大家亦都會睇到有關嘅火勢點樣由第一座先起火嘅樓宇一路咁樣去其他10 

6 座傳播。喺舊年嘅 11 月 26 日，當日宏福苑嘅居民如常咁前往，返學嘅返學，返工嘅11 

返工。工人亦都如常咁去抵達咗工地進行宏福苑嘅維修工程。當時樓宇內部嘅油漆同埋12 

修復工程其實大致上已經完成，亦 8 座樓宇外牆瓷磚嘅更換係正在進行中。大家可能亦13 

都之前留意過當日嘅天氣係非常乾燥，初時係有微風，大約下午 3 點，當時的相對濕度14 

只有 40%，吹東南風，風速約每小時 14 公里，天文台當日係發出咗紅色火災危險警告。15 

嗱，首個有記錄嘅火災跡象係喺當日下午 2 點 40 分發出，閉路電視監察嘅畫面顯示是16 

有物料從宏昌閣，即係頭先我們睇到嘅 F 座後方跌落去地面嘅。大家睇到嘅係我哋叫做17 

宏昌閣 4 樓嘅閉路電視，係而家見到係有個紅圈嗰個地方。我哋檢視咗喺呢個角度嘅閉18 

路電視，我哋建議委員會同埋大家留意影片裏面嘅若干片段，我哋會參照喺左上角所顯19 

示嘅，喺右上角顯示嘅時間標記去説明嘅，我哋開始睇呢條片（播放影片），大家見到20 

2 點 11 分，大家見到右上角有途人走過。去到 33 分，如果大家細心留意，你哋會見到21 

有啲灰燼或者碎片會開始喺右手邊你會見到係掉落。我哋加速咗呢個畫面嘅，之後大家22 

會慢慢細心就會留意到，會見到喺光井裏面其實會逐漸見到一啲嘅煙霧。或者我哋再睇23 

多一次（播放影片），我建議委員會可能及後喺一個較黑嘅環境再睇一次呢條片段會更24 

加清楚。如果去到 43 分，大家會見到畫面右側圈住嗰度有一啲細小嘅閃光，係疑似燃燒25 

緊嘅灰燼，係畫面嘅右上角大家會見到會有較大嘅閃光。跟住去到 44 分至 45 分，會出26 

現進一步嘅閃光，跟住之後就會持續會有幾下。右下角，我哋而家會以加快速度播放鏡27 

頭，影到最後、呢條片最後嘅 3 分鐘，直到畫面喺 2 點 48 分 02 秒中斷。宏昌閣所有閉28 

路電視嘅畫面其實亦都喺同一時間中斷，所以我哋相信喺嗰個時候火災可能係切斷咗電29 

纜或者數據傳送嗰啲嘅輸送線。嗱，頭先睇嘅閉路電視雖然未有錄音，但係我哋喺另一30 

部由承建商安裝喺 5 樓棚架嘅監控攝影機嗰度係有一啲當時嘅音頻，我哋留意畫面同埋31 

聽一聽當時錄到嘅情況，我哋會由 2 點 42 分 55 秒開始播放（播放影片），會、關鍵位32 

會有啲字幕，令大家睇得更加清晰。我哋之後會跳到去 10…2 點 45 分 10 秒，你哋會聽33 

到一啲工人嘅驚慌叫聲，同埋睇到其實有關嘅火焰之後攻陷咗有關嘅鏡頭。我哋播多次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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頭先最重要嗰個位。各位喺呢啲錄音我哋可以推斷到其實火警係喺當日下午 2 時 42 分1 

至 2 時 45 分期間首先被工人發現嘅，呢個推斷亦都在場嘅工人，一位叫鄭石宏（音）2 

先生嘅口供相符，我們稍候係火災成因嘅時候會再探討鄭先生嘅口供。下一段嘅錄影係3 

當日下午 2 時 50 分 43 秒，呢段嘅影片喺由一位途人葉輝（音）先生所拍攝，其實呢段4 

片係網上已經廣泛流傳，但係呢個係一個非常重要嘅證據，當中嘅時間，嗰個數據其實5 

係條片嘅數據顯示嚟嘅，片長其實係 6 秒嘅啫，（播放影片）。大家見到其實呢個顯示6 

嘅就係 1 樓嗰個天井平台，畫面嘅右邊嘅火焰滴落就係我哋頭先一開始睇到嗰條閉路電7 

視嘅影片，所以我們見到初初右邊嗰啲火花其實就喺係呢個位嘅下邊。當日差不多同一8 

時間 2 時 25 分，警方收到第一個 999 電話嘅求救（播放錄音），喺 3 分鐘之後，葉輝9 

先生亦都拍攝咗一系列嘅影片，佢嘅拍攝位置當時就係元洲仔公園，我哋可以推斷其實10 

當時就係宏昌閣東面嘅光井（播放短片）。大家留意到當時佢提到係未有聽到任何火警11 

鐘，喺大概 3 分鐘之後，其實嗰個火焰已經沿住東向嗰個天井一路蔓延咗好多層，以下12 

一段片大家會見到當時嘅火勢同埋消防員到達現場。呢次消防員到達現場距離第一個13 

999 電話其實係 6 分鐘嘅，同時大家喺呢段片亦都可以睇到喺當時，呢個外牆嘅竹棚亦14 

都開始跌落嚟（播放短片）。主席或者兩位留意到當時竹枝跌落嚟嘅情況，我哋跟住會15 

睇差不多同步，2 點 57 分到 2 點 58 分，我哋見到其實棚架嘅結構已經破裂咗，當時棚16 

架跌落嚟嘅情況係更加嚴重，呢一個喺之後嘅證據你哋會聽到對於消防員嘅救火工作造17 

成極大嘅困難（播放影片）。我哋喺呢一度如果停一停，咁去分析呢一件事，喺呢一個18 

階段雖然喺宏昌閣嘅火勢係好犀利，當時似乎係未有波及去其他幾棟大廈，係嗰個時間19 

點樣疏散，或者可不可以疏散係之後嘅題目。火災最初蔓延嘅情況亦都係有另一位居民20 

係咪宏福苑南面、南側嘅一位市民拍攝咗一系列嘅片段嘅，接下嚟大家睇到嘅會係 3 點21 

02 分開始，當時宏昌閣已經陷入咗火海嘅喇。當時咧，其實唔到 1 分鐘之後咧，大家接22 

下來會睇到咧，宏昌閣另一個南面嗰個南面嗰個光井，另外一個光井亦都係由地面燒到23 

咗去天台，係完全着火嘅（播放影片）。主席、兩位，呢個係 3 點 03 分，你見到呢個24 

火勢咁犀利唔係起火嗰一個光井嚟嘅，即係已經蔓延到第二個。喺下午嘅 3 點 09 分，25 

由另外一個角度我哋都睇到宏昌閣嘅火勢，有兩點我想大家留意嘅，第一就係地面嗰層26 

火嘅範圍咧，其實係、大家見到其實係宏昌閣嘅大堂嚟嘅，所以意味着居民其實係果陣27 

嗰個主要嘅逃生嘅路口喺 3 點 09 分已經、已經堵塞咗。大家第二樣嘢可以亦都見到，28 

之後係畫面裏邊顯示得好清楚，其實只係用咗 30 秒，個火係燒咗好多層（播放短片）。29 

主席、兩位，如果概括而言，大家可以留意到就係嗰個火勢蔓延嘅情況，下午 2 點 4230 

至 45 分被工人發現，不足 15 分鐘，即係 2 點 58 分，其實嗰度火處已經喺東面光井差31 

唔多燒曬整棟嘅大廈。再過咗 5 分鐘，即係 3 點 03 分火柱已經完全咁樣去吞沒咗南面32 

嘅光井，再過多 5 分鐘，即係換句話講，3 點 08 分咧其實火勢已經蔓延到宏昌閣另外一33 

半嘅範圍，即係我哋啱啱見到喺大堂外面當時已經係一個幾大規模嘅火災。主席、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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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雖然我哋因為時間嘅關係，只係畀大家睇以上幾分鐘嘅片段，但係法律團隊喺過去1 

嘅幾個月我哋參考咗超過 400 條唔同嘅露營片段，佢哋大部分都係由市民提供畀警方2 

嘅，我哋想多謝各位市民，呢啲影片其實畀我哋可以重組番當日嘅情況，呢啲只係部分3 

有關嘅片段。以下落嚟，我哋會探討火勢由宏昌蔓延去宏泰閣嘅情況。我哋會播一條閉4 

路電視嘅畫面，呢個係 2 點 58 分，即係距離發現個火警大概十多分鐘之後，大家會喺5 

呢條片度睇到其實有碎片咧，已經是有關嘅火勢喺宏泰閣嗰邊發現，我哋會用 2 倍嘅速6 

度播放，因為不想咗大家嘅時間。有關嘅錄影其實係喺宏泰閣嘅 CCTV 嗰度影到嘅，陣7 

間我哋會、會顯示有關嘅位置（播放短片），大家開始見到有煙喇，而家大家見到紅圈8 

嗰度就係頭先閉路電視嗰個位，其他閉路電視亦都睇到宏泰閣其時嘅棚架喺 3 點 02 分9 

已經開始燃燒了嘅（播放短片）。而家見到呢個係 04 分嘅，呢、呢一個蔓延嘅時間其實10 

同我哋收到高級消防隊長許健安（音）嘅證據，佢嘅供詞亦都係吻合嘅，佢嘅、根據佢11 

當時提供嘅證供，其實火勢大概 3 點由宏昌蔓延到宏泰閣嘅東面。去到跟住我哋睇 3 點12 

16 分，其實情況同宏昌閣係相似，宏泰閣亦都係個光井位出現火柱。右邊係宏昌，左邊13 

係宏泰，嗰條火柱係宏泰嘅火柱嚟嘅。大家去到再睇 1 分鐘之後，當時我哋見到宏泰閣14 

南向光井亦都全面着火，所以大家見到其實個火勢嘅蔓延同燃燒最嚴重個位，似乎每一15 

座大廈都係嗰個光井。根據消防處提供嘅證據咧，有關火勢蔓延嗰個時間同埋嗰個次16 

序，喺嚟緊、喺嗰 5 座大廈嗰度係、係以下咁樣嘅，宏盛閣係 3 點 20 分，宏建閣同宏17 

新閣係 3 點 25 分，宏道閣係 3 點 39 分，而宏仁閣係 4 點 04 分。當然，大家都係用緊18 

手頭上嘅證據去分析蔓延嘅時間，我哋睇到嘅片段裏面咧，個蔓延嘅時間同埋速度可能19 

比消防嗰個講法仲快少少嘅，我們可以睇其實喺 3 點 10 分我哋亦都見到宏盛閣，即係20 

宏昌閣右邊嘅其實已經着咗火嘅啦，大家可以睇一睇呢條片（播放影片），大家見唔見21 

到其實個棚網上高已經有啲火種。閉路電視嘅畫面顯示，其實燃燒嘅碎片喺 3 點 12 分22 

亦都跌咗落去宏新閣嗰度嘅，大家之前睇過差不多嘅片斷，雖然火勢未係好大，但係大23 

家應該見到火種（播放短片）。大家見到呢一個係喺宏新閣 30 號鏡頭，紅圈嗰個位。跟24 

住大家，我想畀大家睇一睇嘅係一條喺廣福邨，即係喺附近屋邨廣麗樓拍攝，我哋可以25 

見到喺宏建閣其實喺 3 點 20 分都出現咗火苗嘅（播放短片）。主席、兩位，我想你留26 

意呢一個位置，其實我哋喺嗰度都見到火種。同一個位置拍攝嘅影片顯示，喺 5 分鐘之27 

後，3 點 25 分火勢其實蔓延去右側，下一座宏新閣（播放短片），大家見到個火種。另28 

一條影片我哋睇到喺下午 3 點 59 分宏新閣嘅火災影片，呢個係至今我哋睇過嘅片裏29 

邊，最清晰咁顯示到火柱點樣可以喺分半鐘裏面由地下快速咁燃燒上去天、最高層嘅地30 

方（播放短片）。大家見到短短其實 3 分鐘度嘅情況就已經係咁，最後我哋睇下一個較31 

遠嘅拍攝距離，下午 4 點 11 分，火勢其實已經蔓延到宏道同埋宏仁閣，到呢個時候宏32 

福苑 8 座入面 7 座已經着火。（播放短片）嗱，我哋剛剛睇過嘅係外牆嘅火勢，而家我33 

哋想轉播就係一段有線新聞嘅攝影片段，見到火勢點樣由大廈嘅外牆迅速伸延到大廈內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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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嘅單位。喺影片裏面我哋可以睇到樓宇由左至右分別係宏仁、宏道、宏新、宏建、宏1 

泰同埋宏昌，而家係下午 5 點半，其實大部分棚架已經完全燒燬（播放短片）。我想大2 

家留意見到其實有啲單位裏面當時係明顯地係燒緊嘅，特別係宏道、宏建同埋宏泰。同3 

一條片下午 6 點嘅情況，我哋見到 6 座樓宇裏面更多單位係被燃燒嘅（播放短片）。去4 

到 32 分，我哋跟住，大家會再見到光井裏面亦都會再出現一啲火柱（播放短片）。大家5 

留意有線新聞嗰個左上角嗰條火柱，睇下嗰個大廈嘅左邊，我哋唔能夠完全見到，但你6 

會見到嗰啲火勢。至於去到當晚嘅 9 點半，其實情況同之前相比冇太大嘅改變，但大家7 

見到嘅就係好多內部單位入部都起咗火（播放短片），燒緊嘅係…大家見到係好多居民8 

嘅客廳、睡房同埋廚房，喺呢個時候火災確認咗有 9 名人士死亡。之後可以好簡短咁，9 

大家再睇一睇之後嘅情況。火勢大家知道係、其實係整晚都係繼續燃燒啦。香港 01 嘅影10 

片顯示咗喺凌晨 2 點嘅時候，大家見到宏新、宏泰、宏昌好多單位內部其實係猛烈燃11 

燒，當時確定嘅死亡人數係 36 人（播放短片）。跟住我哋睇 5 點，朝頭早嘅時候喇，12 

當時火勢可以話係減弱，但係宏新閣好多單位其實都仲係燒得好犀利嘅，跟住之後我哋13 

會睇 7 點，到 7 點個情況有明顯改善，當時確認係 44 人死亡。之後嘅火勢有記錄，但14 

係去到當晚嘅 7 點，大家仍然見到有啲單位仲係燒緊，救火行動係仍然繼續（播放短15 

片）。跟住我哋去之後凌晨 1 點，仲係燒緊嘅，當時，當時嘅火災其實已經釀成咗 8316 

嘅死亡。記錄話畀我哋知消防行動最終係喺 2025 年 11 月 28 日 1018，10 點 18 分宣佈17 

結束，火災歷時 43 小時。主席、兩位，之後我會向大家解釋而家我哋睇到起火嘅原因，18 

可能呢個係一個合適嘅時候作出一個小休。 19 

陸啟康法官：好吖，而家我哋 10 分鐘嘅小休。 20 

 21 

11 時 16 分聆訊押後 22 

11 時 25 分聆訊繼續 23 

 24 

陸啟康法官：係，請繼續。 25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係，接下嚟我哋想同委員會講解一下我哋對起火成因嘅初步瞭解。我哋已經26 

收到一份由消防處牽頭，跨部門調查專組準備嘅初步調查報告，報告係由政府嘅專家撰27 

寫，當中包括將會係聽證會提供證據嘅政府化驗所嘅李永民（音）博士。在作出任何結28 

論之前，當然委員會會考慮跨部門調查專組嘅最終報告啦，同埋由委員會聘請嘅獨立專29 

家，理工大學嘅（English Spoken）同埋江黎明教授嘅調查報告，喺呢個前提底下我哋30 

會先審視政府化驗所同埋跨部門調查專組嘅、提供嘅初步嘅一啲嘅睇法。首先，所有證31 

據都係顯示起火嘅地點係宏昌閣 104 同埋 105 號單位外面光井嘅底部平台，即係我哋頭32 

先睇過呢一個 3D 模型所顯示嘅呢個位。我哋亦都睇到由途人葉輝拍攝嘅影片同埋閉路電33 

視嘅畫面去確認火災嘅起火嘅地點。李博士喺去年提交嘅證人陳述書裏邊亦都提交咗一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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啲詳細嘅分析嘅。係圖 1，即係第 3 頁裏邊大家睇到樓層嘅平面圖，顯示咗 104 同 1051 

單位之間嘅光井底部嗰啲混凝土平面係受到最嚴重嘅火災損害。喺嗰個地方、嗰個金屬2 

圍欄咧嗰個變形都可以反映到當時嗰個火災嗰個嚴重性嘅，大家可能各位去過、去現場3 

做考察嘅時候大家都會記得呢一個位置。接住落嚟，我哋都想畀委員會睇一睇當中有4 

關、大家留意到當中有關呢啲嘅圖片顯示呢度嘅情況，大家會見到一啲冇燒到嘅發泡膠5 

同埋似乎係煙頭嘅，喺呢個位。政府跨部門的調查專組認為起火嘅原因最有可能係有人6 

燃點香煙引致呢個光井嘅底部同埋平台嘅可燃物燃燒。係呢個階段我哋想強調，當然我7 

哋未必會揾到直接嘅證據去證明最初嘅起火原因啦，當火災係被發現嘅時候，嗰個火勢8 

大家見到已經係唔細，而且距離點火嘅時間已經過咗數分鐘，但係…所以單憑呢啲間接9 

嘅證據，我哋可能未必百分之一百知道嗰個起火最精準嘅原因。有鑑於此，我哋亦都轉10 

術政府跨部門專組對起火原因嘅初步調查結果，正如李博士喺佢嘅證人陳述書第 2.1911 

至 2.22 條入邊所述，宏昌閣 104 同 105 號單位外面呢個光井嗰個表層瓦礫，警方其實12 

亦都係喺挖掘之後發現到大量係燒焦的紙箱殘骸以及垃圾，包括一哋嘅手套啦、膠樽13 

啦，飲料罐、匙羹，同埋亦都有兩個煙頭。跨部門調查專組嘅初步調查報告亦都提及，14 

嗰個光井裏邊係似乎有有人食煙嘅證據，報告指出最可能、個可能性係燃點呢個有關可15 

燃物嘅火源，應該會係一啲煙頭焫着咗一哋嘅紙箱。除咗係 104、105 單位外邊發現咗16 

煙頭，其實亦都有其他間接嘅證據去指向吸煙同埋煙頭係、可能係今次起火嘅原因。17 

嗱，大家會記得我哋啱啱，今早睇過係宏昌閣 5 樓棚架外邊當起火嘅時候有一啲嘅錄18 

音，當然當時有人提到係唔係有人食煙啊、邊個食煙啊？咁呢啲雖然未係最直接嘅證19 

據，但係同其他嘅證據加埋一起，其實有關嘅情況、亦都係有相當嘅情況去顯示呢一點20 

嘅。我哋亦都有現場嘅工人，我頭先提到一位鄭石宏先生佢畀警方嘅證據亦都係相符21 

嘅，他講係當時晏晝 2 點 40 分佢係 5 樓工作嘅時候，亦都曾經聽到有人嗌話邊個食22 

煙，樓下起火呢一啲嘅情況。係火災當日亦都有直接嘅證據顯示工人喺當日喺工地有抽23 

煙嘅。喺宏昌閣嘅頂樓譬如，喺下午嘅 2 點 10 分同埋 2 點 43 分，我哋都有閉路電視嘅24 

片段係影到有人食煙，大家見到呢個係 2 點 10 分，大家見到呢位工人，去到 2 點 40。 25 

陸啟康法官：係邊個？邊個？呢個係宏… 26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呢個係宏昌閣頂樓。 27 

陸啟康法官：宏昌，唔該。 28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2 點 43 分會睇得更加清楚。當然，我所強調即係唔係同一個位置，我哋唔係29 

話呢一位工人燃點嘅香煙會引起呢一個火警，但呢一個只係當日喺宏昌閣喺有工人食煙30 

嘅證據。而當時亦都有大量嘅證據顯示，其實吸煙嘅情況長期以嚟一直都係居民投訴嘅31 

問題，喺稍候嘅陳詞裏邊我哋會睇一睇呢啲嘅投訴。係呢個階段我都想亦都指出，跨部32 

門調查專組亦都排除咗其他嘅起火嘅的原因嘅，專組認為火警其實不係太可能由電氣故33 

障引起，因為機電工程署喺火災後亦都去現場進行調查，冇發現光井裏面有任何電氣或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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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電線。機電工程署亦都查咗、調查咗附近兩邊 104、105 嗰兩個單位，同埋光井旁邊1 

嗰個單車停泊區，亦都未有發現有任何電氣故障嘅跡象，短路、短路器嗰個、嗰個運作2 

其實當時亦都係正常嘅。顯示其實係火災當日 104、105 單位就冇發生我哋大家都經歷3 

過嗰個短路，專組亦都排除咗燃氣泄露引起火災呢一個原因嘅。光井裏邊係有中石化經4 

營嘅液化石油氣管道嘅，當時。佢哋嘅調查指出，首先火災後機電工程署發現嗰個主燃5 

嘅管道當然係有燒焦同埋變形，但係管道嘅結構本身係完整，亦都未見到有啲穿孔、裂6 

紋或者有啲腐蝕嘅跡象。其次係火災、如果火災係管道破裂引起咧，起火嘅火焰應該會7 

有一啲噴射式情況出現嘅，因為嗰啲氣會喺管道度噴出來，而大家一路睇到嘅所有片8 

段、所有證據顯示咧，火焰喺光井平台一開始時候嗰個燃燒係比較慢嘅，係後來過咗一9 

段時間先出現嗰個火柱，所以呢一個同氣管出現問題，漏氣引起嘅火警咧似乎係唔吻合10 

嘅。至於機電建築工程產生引致嘅火警，喺現階段專組認為都唔係太大可能，好多時地11 

盤火警係因為一啲燒焊嘅工程引起嘅，而當時進行係外牆一啲嘅瓷磚嘅修補工程，呢啲12 

唔涉及明火或者應該係唔會產生火花嘅，所以初步證據顯示火災係冇透過以上嘅原因引13 

起。佢哋亦都係排除咗係一啲、透過一啲助燃劑或者易燃氣體引起呢一個火警。因為佢14 

哋指出咗喺現場並冇發現任何助燃劑嘅痕跡。政府化驗所都化驗咗平台光井有關嘅混凝15 

土，亦都未見到有被易燃液體嚴重燒灼嘅痕跡，所以佢哋都排除咗呢個可能性。當然，16 

我喺呢個階段想再一次重申，因為吸煙呢一個係居民投訴咗好耐嘅問題，有關工人食煙17 

喺呢件事件有相當嘅證據，但係喺如果從證據層面來講，我哋可能真係未必揾到，有直18 

接嘅證據揾到最終嘅原因，更惶論去揾到係邊個食煙而引起今次嘅火警。但係直至今日19 

嘅證據嚟睇，光井平台似乎真係被工人用作休息同埋儲物嘅地方，喺嗰個位置入面的的20 

確確係有一啲易燃物、有一啲嘅垃圾。工人本身應該係喺宏福苑一啲指定嘅吸煙區裏邊21 

吸煙嘅，如果佢哋要咁做，但係證據都顯示呢個規則係冇被遵守嘅，呢啲有關嘅題目我22 

哋係之後陳詞會再一次探討。之後我想講一講今次火災嗰個傷亡情況，雖然委員會喺聽23 

證會過程裏面會聽取更加多有關起火原因嘅證據，但係我想強調唔係所有…當然唔係所24 

有火災都會造成咁大嘅傷亡。就算係籠統啲咁講，燒到咁犀利嘅火災亦都未必有咁多嘅25 

死傷。依據常理同埋數據顯示，大部分火源係一般嘅火警其實係意外造成的，我哋唔可26 

以徹底…喺任何一個工地或者喺任何一個火災裏面，我哋唔可以徹底咁排除所有潛在起27 

火嘅來源。嗱，講一講香港嘅情況，根據消防處顯示，喺 2024 年消防處共接報咗28 

37,828 宗嘅火警，其中 5,222 宗為成災嘅火警，就係唔係一啲比較細，好快破滅嘅。當29 

年火災共釀成咗 33 人死亡同埋 449 人受傷，大部分嘅火災其實屬意外造成，主要可能30 

係一啲廚房烹調嘅意外喇，或者疏忽處理一啲明文物品，例如煙頭，可能一啲嘅蠟燭造31 

成嘅意外，亦都有一啲係電器故障。如果同我哋見到過往嘅數據相比，宏福苑火災造成32 

嘅傷亡的確係令人震驚，委員會係有必要調查重點放在咁大傷亡嘅原因，去釐清呢一場33 

不幸嘅悲劇裏面我哋可以吸取到一啲乜嘢嘅教訓。亦都透過檢視造成重大傷亡嘅原因，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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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哋可以期望、可以攝取有關火災預警、火勢壓制同埋削弱喇，以及一啲安全疏散呢啲1 

題目中嘅教訓，我哋都要就有住户住喺大廈裏面嘅外牆維修工程，從構思、批准嘅全面2 

一個流程裏面去檢視一下點樣去減睇將來同類事情發生嘅風險。我哋收到警方同埋消防3 

處提供有關火災死亡裏邊死亡同埋受傷人數嘅大量嘅證據，我哋希望向火災裏面不幸喪4 

生同埋遭受創傷嘅人士致以哀悼，我們代表整個法律團隊向每一個受影響嘅家庭送上最5 

深切的慰問。大家知道火災造成 168 人死亡，79 人受傷，有一啲資料我哋喺呢一個階段6 

係可以向大家公開，168 名死者裏面包括 150 名宏福苑嘅住户、9 名外傭，7 名裝修建築7 

工人、1 名訪客，而當然大家亦都知道有 1 名消防員。據我哋嘅統計，有 37 户家庭係失8 

去 2 名以上嘅成員，裏面有夫妻、父母、子女、兄弟姐妹，死者裏面有 58 名係男性，9 

110 名女性。年齡係由 6 個月到 98 歲不等，其中 114 人年滿 65 歲或以上，7 人未滿 1810 

歲。我哋喺資料裏面見到好多令人心碎同埋有關喪失家庭成員嘅故事，同埋一啲比較壯11 

烈犧牲嘅事蹟，有啲、喺宏泰閣有一啲家庭，祖父、祖母同埋 1 歲大嘅孫女同埋外傭都12 

係同一時間逝世，宏昌閣裏面有個家庭係一對夫婦同埋佢哋 6 個月大嘅孫女係離世，有13 

一户家庭亦都喪失咗母親同埋兩名女兒，嗰兩名小朋友分別係 12 同埋 13 歲。未來嘅數14 

日，宏福苑一啲生還嘅居民佢哋會嚟到聽證會里邊作供，到時大家會聽到更加多當時嘅15 

情況同佢哋嘅經歷。我哋係呢度都想向火葬裏邊喪生嘅外傭致以，當中佢哋大部分都係16 

留喺單位裏面照顧長者同埋兒童，喺盡忠職守的情況之下同埋僱主家庭一同不幸罹難。17 

受傷人士則由 3 個月至 87 歲不等，當中 13 位係消防員或者救護員，56 位係居民，居民18 

嘅傷勢多數都是因為吸入濃煙所致。而前線救護人員主要是受到身體嘅創傷，熱力造成19 

的衰竭同埋燒傷。我哋掌握到有關宏福苑嘅死亡同埋受傷嘅人數嘅分佈，我哋可以睇番20 

城市大學為我哋去準備嘅圖解，大家見到絕大部分嘅死亡個案同埋受傷個案都發生喺宏21 

昌同埋宏泰閣，黃色標誌咗兩座嘅樓宇 E 同 F。宏昌閣共有 80 人死亡，33 人受傷（更22 

正：81 人死亡，33 人受傷），大部分死者係死於單位裏面。宏泰閣共有 80 人死亡，1423 

人受傷，大量死者係被發現喺樓梯、樓梯間嗰度。至於其他宏福苑嘅大廈方面，宏建閣24 

冇發現死亡或者受傷個案，宏盛閣有 1 人死亡，2 人受傷，宏新有 2 人死亡，宏道閣有25 

9 人受傷，2 人死亡，宏仁閣有 1 名傷者。我哋將進一步聽取市民、消防員同埋警方就26 

搜索被困住户、追查失蹤人士，同埋宏福苑遺體回收行動作出嘅證供。喺呢一個階段我27 

哋有以下幾個觀察：死亡同受傷個案絕大多數集中喺最先起火嘅宏昌同宏泰閣，呢個大28 

家頭先都會睇到。宏新閣即係頭先大家見到嘅 C 座，佢哋其實大廈係燒得最嚴重，佢內29 

部嘅損毀程度同埋宏昌同埋宏泰其實係相約嘅，但係嗰死亡人數就淨係得 2 位，造成比30 

較低死亡人數嘅原因之一可能係因為當時火警鐘係運作嘅，喺嗰座大廈。我哋稍候會探31 

討呢一個問題。宏盛閣共有 1 人死亡同埋 2 人受傷，喺而家嘅資料裏面睇到居民大致係32 

能夠逃離宏盛閣，因為火勢嘅蔓延其實係比較遲先去到宏盛閣。宏建同埋宏仁冇死亡個33 

案，傷者亦都極少，個原因係因為宏建閣其實未受火勢影響，至於宏仁閣雖然火勢頗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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猛烈，我哋初步觀察就係可能因為火警鐘其實係有響過，同埋有人用擴音器，即係攞住1 

手提嘅喇叭去提醒居民要疏散，加上火勢其實係喺 6 點半先到樓上蔓延，所以住户當時2 

係有時間離開。死亡嘅個案裏面，證據顯示有 100 名死者死於單位內，從此可以推斷大3 

部分人嘅罹難原因係火勢及濃煙進入咗單位所致。同時有可能係因為居民見到走廊或者4 

出了門口之後睇到樓梯其實已經畀濃煙攻陷咗，或者畀火勢吞沒，所以其實佢哋冇辦法5 

咁安全再逃離佢哋所居住嘅單位，被逼留在家中。在生還者方面我哋掌握到宏福苑一啲6 

住户係點樣去逃離火場，喺而家嘅證據裏面我哋可以歸納以下嘅資訊，全部 8 座樓宇裏7 

面超過 220 個單位嘅住户係當日自行乘搭升降機咁樣去離開火場，約 150 個單位嘅住户8 

係用樓梯嘅，所以搭𨋢走嘅人係比較多。消防處係宏福苑裏邊 35 個不同地點係救出咗9 

50 名人士，當中 10 位係喺公用嘅地方，即係樓梯啊、走廊裏邊獲救，其餘係喺佢哋居10 

住或者身處嘅單位裏面獲救。值得留意嘅係至少有 900 個單位嘅住户，即係佔我哋後來11 

去調查受訪者嘅 6 成，係火災嘅時候唔係宏福苑裏面，當時佢哋可能出去工作、上學或12 

者係出外辦事，所以如果呢場火災發生喺夜晚，大家可以想象到嗰個情況會係幾咁嚴13 

重。至於各個單位嘅損毀，值得留意嘅係有啲單位當然係被完全燒燬，另一方面有啲單14 

位基本上係未受火勢影響嘅。主席同兩位委員你哋會記得喺我哋第一次去到宏福苑做考15 

察嘅時候，我哋係被帶到去當時起火旁邊 104 同埋 105 號單位，大家而家喺熒幕上高睇16 

到嘅係 105 號單位，嗰個火災損毀嘅程度係非常嚴重，其實簡單咁講其實係燒曬嘅。 17 

陸啟康法官：我諗嗰個好似唔係好清楚，我呢個、我呢個熒幕就比較清楚啲，不過唔緊要啦，你18 

有冇得補救？如果冇… 19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等一等，我哋處理到，可能。而家可能好少少，基本上 105 嗰單位係嚴重燒20 

燬。但我哋被帶到去同一層隔、隔壁嘅單位，呢個、呢個係 103，呢個係火災之後同我21 

哋當日去做考察嘅情況基本上冇分別，大家見到其實大火係冇影響到同一層隔壁嘅單22 

位。大家見到裏邊其實所有用紙做嘅嘢都冇受影響，有紙巾、有報紙。所以火勢點樣喺23 

外牆進入單位，呢個係專家調查嘅重點範圍。正如我哋所、頭先所講大部分罹難嘅住户24 

都係死喺單位裏面。由於火災最初係外牆嘅大火，所以外部燃燒入單位內部，呢一個情25 

況可唔可以防止？其實係值得深究嘅。特別係其實窗户上高擺設咗發泡膠，會唔會造成26 

火勢由棚架燃燒至室內嘅單位咧？呢個係另一個我哋要探討嘅問題。值得留意嘅係，縱27 

觀近年其實發生過一啲外牆嘅火災嘅，呢個唔罕見，但係好少好似今次咁造成咁大嘅傷28 

亡，我想大家睇下以下呢一條片（播放短片），呢一個係喺 2023 年喺天津發生嘅一場29 

嚴重火災，大家見到其實咧，第一，呢個外牆火災同埋佢有同樣嘅煙囱效應嘅，大家見30 

到嗰條火龍。大家見到單位裏面嘅辦公嘅人士其實係、似乎係冇受影響，呢場火災冇造31 

成任何死亡。當時似乎濃煙同埋火勢係冇由外牆攻入單位裏面。消防處向我哋提供咗每32 

一個單位裏面嘅照片，亦都提供咗佢哋嘅評估，整體而言咧，喺受影響嘅 7 座樓宇共33 

1,736 個單位裏面有 924 個單位，即係大概 53%遭受咗唔同程度嘅損毀，其餘 812 個係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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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有受影響。嗱，就宏昌閣而言咧，呢個可能係會一目瞭然，幾乎所有 1 號同埋 31 

號，3 號至 8 號嘅單位都受咗不同程度嘅影響。63%嘅單位受到極嚴重嘅損毀，即係基本2 

上完全焚燬嘅，或者嚴重的損毀，即係大面積嘅碳化或者變形，大部分嘅燃燒物被燃3 

燒。我哋去睇一睇宏泰，喺宏泰閣幾乎所有 1 至 5 號，同埋 8 號嘅單位都受影響，58%4 

嘅單位遭到極嚴重或者嚴重嘅損毀。跟住我哋睇宏建，宏建嘅情況自然不同，其實淨係5 

得少數單位受影響，其實得一個單位遭到較嚴重嘅損壞。跟住睇宏新，宏新閣嘅每個單6 

位都有啲唔同程度嘅受損喇，其中 58%嘅單位遭到嚴重嘅損毀。跟住睇宏道，宏道閣 27 

號室同 3 號室嘅單位，我哋見到幾乎都全部有嚴重嘅或者極嚴重嘅損毀，其餘大部分單8 

位就係幾乎未受呢個受損嘅。宏仁咧，有相似嘅地方。宏盛，大家見到係 6 號室嘅單位9 

受嚴重影響，其他單位幾乎未受影響。我哋都睇過曬全部樓梯有生口嘅照片，喺宏仁、10 

宏道、宏建同埋宏志嘅樓梯基本上係冇受損嘅，而宏新、宏泰、宏昌嘅樓梯全部都被火11 

燒燬，呢個情況係同 7 座樓宇嘅火勢蔓延，裏面我哋睇到其他嘅證據其實係吻合嘅。接12 

下嚟，我想向委員會陳述所有被動同埋主動防火措施失效嘅情況。死亡同埋受傷個案集13 

中喺宏昌同宏泰，呢個情況我哋會作出進一步嘅調查。其中一個特別重要嘅議題當然係14 

檢視其實住户透過嗰個樓宇逃生的途徑設立當時嗰個能力。喺聽證會里面，我哋會評估15 

住户喺火災裏面撤離可用嘅時間，以及不同因素去限制咗佢哋有關撤離嘅時間。呢一個16 

概念我哋可以睇下《建築物消防安全守則》裏面，我哋而家睇到嘅係 2011 版，2024 年17 

修訂咗裏面 G1 圖表。螢幕上見到顯示咗守則上邊嘅中文版本。大家見到喺時間軸上方顯18 

示咗一個叫做，我哋通常叫做“（English Spoken）逃生可用時間”，中間就顯示咗19 

“（English Spoken）逃生所需時間”。（English Spoken）是指逃生途徑可達不可20 

耐受情況的所需時間，換言之（English Spoken）是指逃生嘅途徑裏邊嘅環境條件變得21 

再不安全，疏散者再無法利用呢個、無法逃離嗰個可用時間。我哋會見到如果逃生通22 

道，即係樓梯或者走廊有大量熱力或者濃煙滲入，呢個會大大縮短嗰個逃生可用時間，23 

即係我哋而家見到最上方（English Spoken）嗰個時間。當然呢個會大大削弱咗住户能24 

夠避免受傷或者佢哋逃生嘅時間。我哋喺證據裏面睇到逃生通道尤其是樓梯，其實喺火25 

災嘅初期已經畀濃煙攻陷，停一停喺呢度，呢個亦都可能會解釋到其實好多人用𨋢走而26 

唔係用樓梯走。時間軸下方 RSET，基於火災開始嘅時候，視被發現嘅時間去計算嘅話，27 

如果常用嘅警示信號，例如警鐘係延遲或者失效嘅話，呢個會增加 RSET，即係亦都係住28 

户透過逃生通道撤離所需嘅時間。喺證據裏面嚟睇宏福苑好多住户喺我哋嘅調查裏面話29 

畀我哋知佢哋未聽到、當日冇聽到火警鐘，因為…當然而家我哋知道係火警系統失效30 

啦。此外，其實警鐘唔係佢哋唯一發現有火警嘅方法啦，但係因為當時佢哋嘅窗户畀個31 

發泡膠板遮住，所以其實佢睇唔到外邊嘅煙霧或者火勢，呢個亦都影響咗佢哋嗰個要逃32 

走嗰個意識。嗱，正如我哋之前所講，宏福苑逃生嘅途徑係一個 U 型公共走廊同埋鉸剪33 

樓梯，火警當日走廊及樓梯其實冇有效咁阻隔煙火，我哋可以話其實呢一啲嘅逃生嘅措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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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當日係未有發揮佢應有嘅作效。嗱，至於走廊同埋嗰升降機大堂本身，宏福苑升降1 

機大堂同樓梯窗户其實係開得嘅，喺火災期間咧，有部分分層嘅走廊窗户係開咗，咁大2 

家可以想象到如果係開咗嘅時候，棚架外邊嘅濃煙會迅速嘅進入升降機大堂同埋走廊，3 

呢個係當然係會影響撤離嘅時間。呢一段嘅、大家而家睇到呢一段片係大概 3 點 18 分4 

前、大概 3 點 18 分前喺宏泰閣 31 樓拍攝，我哋可以確定嗰地點同時間，因為有關嘅閉5 

路電視顯示咗同一羣人升降機度地面嘅，所以我哋用唔同嘅證據去確定番呢條片嗰個時6 

間係正確嘅（播放短片）。我哋可以睇到其實當時個濃煙正從呢個升降機大堂嗰個窗嗰7 

度湧入嚟。委員會其中一個工作係要審視適用嘅設施、適用嘅設施，例如有關嘅窗户對8 

逃生路徑影響、有關嘅規定。至於樓梯嘅問題，呢個係更加令人感到不、不安嘅，喺搭9 

建棚架嘅時候有好多樓梯裏邊嘅窗户其實係被拆除，改裝所做一些可燃嘅木質嘅出入10 

口。大家可以睇到而家圈住咗嘅係工人同埋承建商改裝咗俗稱嘅生口，呢啲生口其實用11 

嚟做乜？其實用嚟方便方便工人係建築物內部出入個棚架。委員會參考咗宏泰閣閉路電12 

視片段就會更加理解當時嘅情況（播放短片）。得唔得？大家見到啲工人喺後樓梯生口13 

裏面出入嘅情況，我哋將展示一啲臨時生口嘅圖片。我哋相信呢啲臨時嘅生口係唔符合14 

《建築物消防守則》第 F5.6（a）條嘅規定，我哋稍候亦都會審視呢啲生口係咪令到火15 

勢同濃煙由棚架迅速涉入梯間，而去阻止咗住户逃生嘅路徑，或者等一等，Okay.為咗16 

評估宏昌閣同埋宏泰閣裏面重大傷亡嘅原因，我哋亦都會審視火災發生時候各座樓宇嘅17 

內部情況，尤其是宏昌閣同宏泰閣嘅情況係特別需要注意嘅。我哋想喺呢度強調，就大18 

火時候，大廈內部嘅影片，我哋淨係掌握咗有限嘅影片，呢個唔係因為每座大廈…唔係19 

因為佢哋冇安裝閉路電視，而大部分係因為、而係大部分大廈嘅閉路電視大家會明白喺20 

火災時候係中斷咗。咁另外一個辦法就係嘗試用 999 救助電話，或者單位裏邊個保安攝21 

影機，以及住户提供嘅一啲影片，去整合番當時嘅情況。我哋先睇一睇宏昌閣，宏昌閣22 

而言，警方係喺下午 2 點 52 分 57 秒接到第一個喺宏昌閣內打出嚟嘅求救電話，呢個差23 

唔多係工人首次發現濃煙後嘅 10 分鐘左右，而發現火警途人第一個 999 電話大家之前24 

聽過，呢個大概喺 2 分鐘之後，喺 2 點 52 分我哋見到 10 樓嘅樓梯咧，其實係已經充滿25 

咗濃煙味，成個走廊其實都係煙㗎喇（播放錄音）。我哋理解致電者係一位王家阮26 

（音）小姐，佢係少數能夠通過樓梯逃離宏昌閣住户之一。佢畀警方嘅口供裏面，佢都27 

澄清喺下午大概 2 時 50 分係 10 樓樓梯聞到煙味，但冇見到有煙或者火嘅，佢係聞到味28 

先。王小姐喺下午 2 點 25 分成功（口誤），Sorry，2 點 55 分咁成功逃離咗宏昌閣，顯29 

示當時其實個樓梯係仍然一個可以接受嘅情況。佢、我哋預期王小姐係會喺我哋呢個程30 

序裏面出嚟向大家解釋當時嘅情況。喺下午 2 點 59 分 55 秒，喺 2701 號單位嘅住户亦31 

都致電報警，佢同時報告喺 28 樓發生火警，其實煙霧已經充滿咗單位，火屑就喺單位裏32 

面，喺外邊。我哋、可惜我哋相信 2701 單位嘅住户係罹難嘅（播放錄音）。主席、兩33 

位，點解我哋播啱啱嗰幾分鐘，除咗反映當時嗰層嗰情況之外，當然處理 999 電話求助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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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既定嘅程序，之後亦都有證據去、去…大家去考慮一下當時處理呢啲求助電話個情況1 

實際上係點樣樣？有冇改善嘅空間咧？或者處理嘅方法係咪恰當咧？有證據去處理呢一2 

啲嘅問題嘅，所以呢個係一個例子，之後我哋唔會有太多呢啲嘅錄音播出嘅。我哋亦都3 

掌握咗宏昌閣係 15 樓嘅拍攝影片，喺火災初期其實都係喺網上高廣泛留傳嘅，我哋將影4 

片播放同埋停喺 2 點 53 分，大家見到 2 點 53 分大廈走廊係冇煙嘅，去 2 點 54 分 15 秒5 

（播放短片）。需要少少時間，可能我哋要重新開啓嗰個系統，得唔得？由頭播，都係6 

唔得（播放短片）。或者我哋就宏昌、宏泰閣呢一條嘅片，我哋暫時係跳過咗佢先。都7 

唔得係嘛？得唔得？我諗我哋想喺呢條片上面，雖然有啲、有啲障礙，大家可以睇到個8 

重點就係宏昌閣嘅樓梯喺 2 點，大概 2 點 55 分係被濃煙攻陷，而走廊係大約 3 點變成9 

濃煙密佈。在宏泰閣方面，首鍾 999 求助係喺下午 3 時 19 分，當時係由 2307 號單位撥10 

出嘅，我哋都聽一聽呢個電話（播放錄音），兩點：第一，佢確實確認咗當時係聽唔到11 

火警鐘；第二，從個時間推斷，其實當時聽電話嘅係 999 中心嘅，佢係唔知道係宏泰12 

嘅，即係當時亦都有一個混亂就係邊一座有點着火，嗰個對救援行動亦都當然有影響。13 

嗱，但係呢位姚先生其實佢係喺下午大概 26 日下午 11 時 40 分，佢喺單位被發現，其14 

實係由消防員救出咗嘅，所以呢個係一個生還者嚟嘅。喺宏泰閣 1606 單位安裝咗保安15 

攝影嘅片段，我哋喺下晝 3 點 17 分我哋就見到其實有多層都出現咗濃煙嘅，呢度我哋16 

推斷咗當時嘅情況，或者我哋睇一睇當時條片，左上角時間標記 15 點 16 分，攝影機拍17 

攝到係住户向外張望嘅情況，當時就未有煙嘅。我哋去 3 點 17 分，其實當時已經攻陷18 

咗喇。我哋已經睇過 31 樓嘅片段，當時係喺呢一個 3 點 18 分之前冇幾耐，而嗰啲濃煙19 

係由走廊攻入去大堂。之後，我哋會顯示兩個影片嘅截圖，因為擔心會令到在場人士不20 

安，我哋唔會播放有關嘅影片，但係我哋會想委員會睇一睇相關嘅截圖，因為佢哋係有21 

關樓宇內部濃煙蔓延嘅時間最直接嘅證據嚟嘅。我哋睇過來自宏泰閣一部升降機裏面嘅22 

閉路電視影片，時間嗰標記喺右上角，大家見到當時係 3 點 17 分嘅。當時其實係有人23 

喺升降機裏面，即係…但係冇需要睇佢哋當時嘅情況，佢哋都係隨住升降機返回地面同24 

埋各樓層好幾次嘅，直至升降機去到 11 樓，下一張截圖係 3 點 18 分 42 秒，我哋見到25 

11 樓都係好清楚，冇煙嘅。再去到下一張截圖，我哋睇到升降機上到 23 樓，當時係一26 

打開門係被濃煙攻陷咗，咁呢個係第一個影片裏面我哋做出嚟嘅截圖啦。第二段影片係27 

來自宏泰閣另一部升降機，我哋先睇一睇 3 點 14 分，升降機喺 18 樓打開，當時走廊係28 

清晰冇煙，去到 14 分，呢個 14 分 02 秒，我哋去到 14 分 19 秒，係 15 樓打開，當時走29 

廊已經有煙霧喇。去到 3 點 14 分 50 秒，呢個去到地下雖然有煙霧，但係仍然可以見到30 

升降機當時係有人離開嘅。再去到 3 點 15 分 31 秒，升降機喺 27 樓打開，27 樓當時係31 

清晰嘅。再過多一陣 16 分 25 秒 9 樓打開，你見到、當時我哋見到有煙。再過多大概 2032 

多秒，去到 16 分 49 秒，升降機嘅地面打開，有啲煙，錄像可以見到有人向外張望，跟33 

住決定唔離開。而升降機喺 17 分 24 秒翻返咗 18 樓，走廊有煙，當時我哋觀察到升降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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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裏面其實個煙霧開始變得、令到裏面變革渾濁。去到 18 分 04 秒喺 27 樓打開，當時1 

濃煙湧入升降機。再過多大概 40 秒落番地下，大家見到圖嘅上方其實當時充滿咗煙霧。2 

最後去到 24 樓，大家見到當時係 19 分 29 秒，呢個就濃煙已經覆蓋咗電梯喇，當時。3 

我哋留意到喺升降機入面嘅人喺 3 點 14 分決定唔係宏泰閣嘅地面樓層離開，我哋相信4 

當時其實火勢已經蔓延到宏泰閣地面嘅附近，所以先有咁嘅反應。而宏泰閣是面向宏昌5 

閣嘅，當時宏泰閣正門嘅情況其實已經非常惡劣，我哋會播放宏泰閣大堂正門閉路電視6 

嘅影片（播放短片）。喺 3 點到 3 點 09 分咧，其實我哋見到住户都係陸續從正門離開7 

嘅。我哋用快鏡睇，因為慳番啲時間。去到 3 點 09 分咧，我哋留意到係個閘門上高反8 

映到外邊嘅火光，我哋睇唔到個火，但係見到嗰個倒影嘅其實。大家見唔見到個閘嘅右9 

上角，可能見到係有啲係光咗嘅位。去到 3 點 13 分，明顯地大家見到已經充滿煙霧，10 

有更多人、住户從正門離開啦。大家見到而家嘅係消防員何偉豪，係後來英勇殉職嘅消11 

防員，當時佢喺 3 點 15 分進入宏泰閣。我哋見到如果一路播落去，去到 3 點 18 分，最12 

後一批市民經正門離開宏泰閣（播放短片），仲有人走到，到 19 分咧，大家會見到個火13 

屑就蔓延到我哋呢個畫面嘅邊緣開始。Okay，綜合我哋睇到嘅影片，我哋推斷到宏泰閣14 

嘅走廊係自 3 點 14 分開始充滿咗濃煙，直至下午 3 時 18 分，至少喺 27 樓已經唔可以15 

離開。最後一批居民應該喺 3 點 18 分從正門離開。因此，委員會需要考慮喺下午大約 216 

點 52 分發現宏昌閣火警，即係首宗 999 電話求助，喺嗰之後其實係咪可以採取更多措17 

施去疏散宏泰閣嘅居民？同時火警警報失效延誤咗佢哋嘅撤離，我哋會喺陳詞稍候再帶18 

大家睇有關呢方面嘅證據。跟住我哋睇宏盛，就宏盛而言，我哋掌握到嘅閉路電視片斷19 

可以追溯到晏晝 4 點 30 分，我哋可以睇到喺大約 4 點仍然有人可以用升降機離開宏盛20 

閣嘅。大家都知道其實宏盛閣嗰個情況係冇咁嚴重，只有一宗嘅死亡個案。我哋跟住去21 

睇宏建，宏建係冇任何傷亡，從閉路電視我哋可以睇到宏建嗰個其實係火勢較輕嘅，喺22 

4 點嘅時候仍然有人可以坐升降機逃離啦，而且走廊睇出來，睇起上嚟未充滿濃煙。跟23 

住去到宏新，宏新，就宏新閣而言，我們掌握到喺樓梯影片可以追溯到晏晝 3 點 2024 

分，影片就顯示當時樓梯、部分嘅樓梯仍然係冇煙霧嘅。嗱，大家見到呢位人士當時係25 

仲可以走到嘅。但係我哋喺火災後拍、拍攝嘅照片顯示，其實宏新閣嘅樓梯 3 號附近基26 

本上係完全燒曬嘅。證據顯示，其實喺大約 3 點 50 分，呢一座樓宇部分走廊已經充滿27 

咗濃煙，我哋從一名住户家屬提供到當時嘅憶述，就係喺大家見到呢個係佢提供畀委員28 

會嘅證據，佢話“3 點 48 分，佢仲聯絡到佢媽媽嘅時候，佢話當時走廊有煙，冇樓梯，29 

走唔到。3 點 52 分嘅留言裏邊就聽到有警鐘聲，佢唔確定係咪因為有咗警鐘，所以就冇30 

咗樓梯，但是佢媽媽都係走不到，咁佢一直有同佢母親聯絡。4 點 27 分咧佢同佢嘅兄長31 

仍然可以同佢媽媽有個視像嘅對話。”咁當時就做好準備救援嘅，但佢兄長見到大廳裏32 

有煙，在場係在場嘅就會用毛巾同埋去遮蓋門檻，同埋嘗試用水降温，但係 4 點半之後33 

佢哋就同家人失去聯絡。喺宏新有兩個死亡個案，其中一個就係 1405 呢一個單位。喺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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宏道而言，宏道嘅走廊至少係下午 4 點嘅時候我哋見到都係冇煙嘅，我哋掌握嘅閉路電1 

視影片可以追索到 16：09，4 點 09 分先至中斷，這個係喺大概係第一條火柱係宏道閣2 

蔓延嘅時候。我哋喺 3 點 59 分，我哋見到有一個住户都係可以離開，搭𨋢離開到大廈3 

嘅。根據證人憶述，煙霧大概喺下午 4 點湧入單位，嗰時火柱已經將個樓宇包圍咗㗎4 

喇。分別我哋睇到嘅證據，譬如 1304 號單位嘅住户，佢話當時佢同佢嘅妻子係喺宏道5 

閣 1304 喇，下晝 4 點佢見到有煙係屋企大門外邊進入，打開見到有煙，於是佢同太太6 

就刪門，喺單位裏邊等待救援。另外喺 1704 單位裏邊嘅生還者，佢話佢同佢先生想開7 

門離開嘅時候，佢發現走廊都係 4 點充滿咗濃煙，冇辦法逃生，所以佢哋關上大門報警8 

求助嘅。正如之前我哋所講，宏道係有兩名死亡個案。係宏仁方面，宏仁在火災初期相9 

對保持冇煙嘅狀態，佢升降機同閉路電視影像去到晏晝嘅 6 點 20 分，火屑先至係沿住10 

樓宇嘅光井慢慢咁冒升啦，呢個可以解釋點解當時係嗰個畫面係中斷咗嘅。從我哋所見11 

宏仁嘅走廊大致冇煙，所以有較多嘅時間可以用升降機逃生。而我哋都揾到當時居民喺12 

譬如 5 點 09 分，係喺 24 樓喺冒煙嘅情況之下去到地下嘅。有證據，當然因為可能求助13 

人士對於嗰個實際時間嗰個…因為當時混亂嘅情況未必報得係最準，所以當中可能有少14 

少出入啦。但係大致嘅情況，我哋知道 1704 單位係晏晝嘅 5 點 51 分啦，有 999 求助電15 

話，佢話佢爸爸係屋裏邊當時已經有呼吸嘅困難啦。求助人士嘅爸爸係李振邦先生啦，16 

咁佢係喺當日嘅、當晚 10 時 30 分係被消防員救出嘅。大家會記得宏仁有一個受傷個17 

案，冇死亡個案。兩位，呢個綜合咗當時我哋揾到而家最關鍵每一座大廈內部幾時畀濃18 

煙攻陷嘅情況啦、當中一啲最關鍵嘅生還者提供到嘅證據組合番嗰個時間唔同嘅段落，19 

當然當中可能未能夠、可能未能夠完全準確，但係大致嗰個時間，我哋都係揾到嘅。我20 

想轉去講另一個話題，即係考慮到宏福苑我哋所稱係「主動嘅防火措施」。消防處方面21 

提供咗一份非常之有參考價值嘅摘要啦，大家見到每一座大廈會有火警警告系統、消防22 

喉轆系統，同埋每層都有火警玻璃報警器同埋消防鍾。每層走廊亦有設有住户可以使用23 

嘅消防喉轆，以及每層都有消防喉轆嘅接口啦，呢個接口係由樓宇頂部嗰個水箱供水24 

嘅，每層都防咗滅火筒。係樓宇維修期間每層亦都增設咗滅火筒嘅其實，每隔一層。但25 

係好不幸地，證據顯示當時大部分嘅防火設備係、其實係未能正常運作嘅。首先喺火災26 

期間，大廈消防喉轆系統係被關閉嘅，供應消防喉轆同埋消防喉轆接駁口嘅水箱完全冇27 

水。關於消防喉轆同消防喉轆接駁口各方面所需要承擔嘅責任咧我哋稍候會再作出陳28 

詞，但係個結果係當時係有人嘗試使用消防喉轆，但係大家都知道，亦都係網上睇過有29 

一啲片斷，當時係運作不到嘅。我們有一條影片都係喺網上高有流傳過嘅（播放短30 

片）。主席同埋兩位委員，有關裝置嘅失靈當然會帶來一系列唔同嘅影響啦，喺今次火31 

災裏面當然亦都有佢哋嘅責任，但係有一點需要考慮嘅就係，大家睇到呢條影片，其實32 

居民嘗試啓動或者運用呢啲失效嘅防火措施其實都耽誤咗佢哋逃離現場嘅時間。接下33 

嚟，我想講一講火警警報器即係警鐘當日嘅情況，據資料顯示，火災期間只有宏新閣 C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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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同埋宏仁閣 A 座有火警鐘被啓動。物業管理公司 ISS 嘅員工林文恩（音）先生，係佢1 

嘅口供裏邊指出，當他知道發生火災嘅時候，佢發現咗打破其實嗰個消防按手嗰玻璃其2 

實無法操作之後咧，佢就係消防泵房啓動咗宏仁閣手動主開關掣，聽見宏仁閣嘅消防鍾3 

係響起嘅。佢跟住去咗宏仁閣同宏新閣嘅加壓泵房，啓動相關樓宇嘅手動開關主掣，先4 

係宏道閣、後係宏新閣，他成功啓動咗宏仁閣同埋宏新閣嘅消防警鐘。但係並未能夠啓5 

動宏道閣嘅消防警鐘，之後佢嘗試去宏建閣啓動消防警鐘嘅時候，可能因為當時火勢嘅6 

情況，佢被一名警員阻止。可以留意到嘅就係從林文恩先生嘅證據睇到咧，林先生介入7 

之前，其實佢到訪嗰個 3 棟樓宇嘅消防警鐘嘅主開關掣係處於關閉嘅狀態。至於宏新閣8 

嘅火警警報系統嗰個警鐘嘅啓動時間咧，我哋知道嗰個啓動時間唔可能早於 3 點 20 分9 

嘅，因為係閉路電視嗰個錄音我哋可以知道，當時就聽唔到消防嘅警鐘。另外都有證人10 

提供證據顯示，宏新閣嗰個警鐘喺 3 點 23 分之後某個時段係曾經運作嘅，我哋有一名11 

係姓曾嘅先生嘅電話記錄啦，佢話佢當日喺晏晝 3 點 23 分，屋企人打畀佢，佢就知道12 

有個火警嘅情況，佢同屋企人講唔好驚，返入去嗰單位嗰度，拎番單位嘅地契同銀行存13 

摺。有啲溝通話叫佢哋返去喇，但係當時嘅證據顯示，佢就係拎緊嘢嘅時候宏新閣嘅警14 

鐘先至響起嘅，所以嗰個時間點從呢個證據裏邊我哋可以睇到。就宏仁閣嘅警鐘有冇啓15 

動，另一座咧，有啲互相矛盾嘅證據嘅，我哋掌握到多名宏仁閣嘅住户嘅證據，就表示16 

咗佢哋係聽到有火警鐘嘅，呢個同林文恩先生嘅證據相同，但係我哋都有警方提供一啲17 

WhatsApp 嘅證據，就顯示當日居民喺 3 點 27 分嘅時候，當時先係聽到宏仁閣嘅火警警18 

鐘。然而消防處嘅證據顯示，其實當日下午 4 點去測試宏仁閣嘅火警警報系統嘅時候，19 

其實係啓動唔到嘅，我哋之後會喺聆訊證據階段進一步探討呢個情況。至於其他嘅大20 

廈，其實好清楚咁樣睇到火災當日係冇警鐘嘅，我哋掌握到多名住户嘅證據咧，都係不21 

約而同咁講佢哋嘗試啓動大廈嘅火警警鐘，但係未曾成功啓動。我哋都睇過啱啱 15 樓宏22 

昌佢哋都嘗試啓動警鐘嘅影片喇。而家有證據顯示，除咗林先生成功咁啓動咗兩座大廈23 

嘅警鐘，其實其他全部都係未能正常運作或者被關閉，原因係因為各大廈嘅消防間泵房24 

嗰主要嘅開關制當時係被關閉，至於各承建商同相關人士喺呢個範疇嘅責任問題，我哋25 

稍候會作出進一步嘅陳詞。喺離開呢一個範疇之前，我想都提一提，就係我哋亦都將會26 

與消防處探討，如果火警個主制未被開關，火警警鐘嗰個正常運作係咪有可能做到咧？27 

技術上高係點樣嘅咧？呢哋題目消防處畀到啲答案我哋。接下嚟，主席、兩位，我想概28 

述一下我哋收到相關消防處當日應變嘅證據，當時佢哋係點樣部署，喺收到第一個電話29 

之後。正如我哋今朝聽到喇，喺 2 點 50 分收到第一個 999 嘅求助電話，2 點 51 分 7 部30 

消防車被派往宏福苑，包括 1 部嘅油壓升降台、3 部泵車、2 部搶救車同一部 37 米嘅雲31 

梯，佢哋分別來自大埔、沙田同埋馬鞍山嘅消防局。根據宏福苑接報火警嘅標準應變，32 

派出咗 4 部嘅消防車。而係宏福苑呢個特別嘅情況，因為佢做緊維修工程，所以消防處33 

其實好早已經啓動咗應變計劃，其實係派多咗兩部嘅，即係本來應該派 4 部。而當時亦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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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係因為佢哋知道消防喉轆同消防接駁口停用，當時已經加咗一部泵車。嗱，我哋見到1 

影片裏邊上述消防車輛其實係 2 點 56 分到 3 點 01 分佢哋陸續抵達咗現場，喺 2 點 542 

分消防處就額外派出咗 5 部嘅消防車。喺 2 點 56 分首批消防員抵達宏昌閣 4 號同 5 號3 

起火地點嘅時候，其實嗰個火勢已經去到 10 樓咁高。同日嘅 3 點 02 分，我哋知道個火4 

警被升為三級，有關 3 點 11 分，即係大概 9 分鐘嘅情況，之後嘅情況我哋可以睇到呢5 

條片，大家播呢條片大家都可以睇到當時消防車到達現場同埋喺有關嘅位置（播放短6 

片）。大家可以見到其實當時除咗消防車分佈咗喺街道嗰度，喺 3 點 12 分其實已經有7 

向火場啓動咗灌救。喺 3 點 34 分大火升為四級，有三部雲梯喺下晝 5 點鐘，喺大埔8 

道、我們見到大埔道對開嗰火場、向火場噴水（播放短片）。大家知道喺當日嘅 6 點 229 

分大火升為五級，呢個係喺 2008 年以嚟香港首宗嘅五級火。消防處嘅證據指出，直至10 

晚上 10 時 30 分，消防處共派出咗 174 部消防車輛同埋 47 部支援車輛，涉及 989 名消11 

防員，呢個數字係五級火派出人員數目嘅 9 倍。當時警方亦都係被派往現場協助，首批12 

警員係晏晝 2 點 59 分到達現場。至於應急求助電話嚟講，警方同消防處嘅證據顯示，13 

係 11 月 26 日，佢哋共接獲 406 宗與火災有關嘅 999 電話求助。接獲最多 999 電話求助14 

嘅時段係晏晝 3 點到 4 點，共有 111 宗。係整個火災期間，消防處總共處理咗 373 宗嘅15 

獨立求助，當中有 59 人獲獎，同埋喺現場移走咗 100 具遺體。我哋喺聽證會會進一步16 

探討上述嘅事項，但係目前有一啲值得關注嘅範疇希望大家會留意。首個關注嘅範疇涉17 

及疏散同埋住户獲通知火警嗰個方法、嗰方式，我哋審閲咗大概 1,400 個住户向警方提18 

交嘅問卷，喺火災當日大概有 450 個單位裏面超過 100 個單位即係 20%，20%係由鄰居首19 

次告知有火警。而約有 130 個單位，即係大概 25%係由家人首次通知有火警，另外有大20 

概 100 個單位，即係 25%嘅住户係親眼目擊火警或者爆裂嘅聲音，或者聞到煙味先至知21 

道有火警。最後只係有 40 名住户透過火警鐘得悉火警，有 30 名嘅住户係透過消防車的22 

警笛聲得知有火警。喺證據裏面亦都顯示管理公司 ISS 曾經使用呢個擴音嘅喇叭通知所23 

有住户要疏散。呢個做法喺宏仁同埋宏道閣之間區域嘅進行，但並未有喺其他樓宇嗰度24 

用呢個措施。我哋睇過 450 名、450 份問卷裏面，其實只有 1 名住户表示佢係透過呢啲25 

揚聲器獲知有火警。喺市民或者傳媒裏面亦都提出過一個問題，就係政府係咪應該使用26 

緊急警示系統，向市民嘅流動電話、我哋嘅手提電話發放呢個緊急嘅信息？大家可能記27 

得喺疫情嘅時候，可能我們在座每一位都收過、記得收過呢個信息。政府回應“呢件事28 

件唔符合啓用緊急事件嘅標準。”我哋係聽證會嘅過程裏邊都會探討相關嘅理由，呢個29 

係咪合理？同埋有冇其他方法可以讓住户尤其係宏昌閣以外樓宇的住户喺早啲嘅時間獲30 

知有火災，同埋喺早啲嘅時間可以疏散。第二個我想提出要關注嘅範疇係涉及緊急求助31 

電話嘅處理。剛才大家聽過幾個緊急求助電話嘅錄音，我哋喺 999 電話錄音裏邊得知當32 

市民打 999 同埋提及有火災嘅時候，警方係會同消防處嗰邊做一個三方電話會議，大家33 

都聽到頭先嘅錄音裏邊有轉駁去消防處嘅情況。證據顯示喺火災初期，消防處求助中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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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所當然係接到大量嘅電話，有啲求助電話其實係等咗 4 分鐘都係冇被接聽，呢個當然1 

對嗰救火嘅工作或者疏散係有影響。第三個關注嘅範疇係涉及實際嗰滅火嘅過程，當2 

然，有人質疑我哋香港嘅滅火資源係咪足夠啦？尤其是我哋最高嘅雲梯係得 58 米，呢個3 

只係去到宏福苑樓宇高度嘅一半。喺當日係咪應該派出更加多雲梯去救火？呢個當然係4 

一個疑問。尤其是我哋睇到火場大部分火屑嘅大部分數量其實係遠多於當時救緊火水柱5 

嘅數量，就呢方面，消防處嘅證供係會相當關鍵。主席，容許我用多幾分鐘去完成最後6 

一方面，今早最後一方面嘅陳詞。今早最後一個議題係一個比較沉重嘅議題，關於消防7 

員何偉豪先生，何先生嘅罹難令到大家相當痛心，我哋都用呢個機會對佢再一次致敬，8 

表揚佢喺執行任務期間英勇殉職。我哋其實係掌握到有關何偉豪先生最後喺當時嗰個行9 

蹤嘅一啲資料，基本嘅事實應該係相當清楚嘅。消防員何偉豪當時喺 37 歲，佢駐守沙田10 

消防局，隸屬世昌九隊（音）。其實佢係首批派往宏福苑嘅消防員之一。當日沙田世昌11 

九隊喺 2 點 51 分被派往宏福苑，佢哋喺 10 分鐘之後到達現場。我哋有一段片係、可以12 

睇到其實係抵達現場之後，何偉豪同埋兩名同事被派往宏昌閣 2701 單位處理一個救援13 

嘅。喺前往嗰個單位嘅途中咧，佢哋係經過咗宏泰閣嗰個單車棚。我哋喺、我哋喺 CCTV14 

睇到圈咗紅色就是當日，我們而家會睇到 CCTV 片段拍攝嘅地方。我哋喺晏晝 3 點 13 分15 

20 秒睇到，我哋見到有消防員喺大概嗰個時間經過，再有消防員，嗱，我哋頭先見到最16 

後一名消防員係喺 15 時 13 分 50 秒就跟住咗佢哋嘅同事，跟住係向右轉嘅。跟住我如17 

果去到 13 點（口誤），15 點 15 分，我哋見到一名消防員走入畫面，我哋相信呢個係剛18 

才片段裏面第三名消防員，呢位應該係何偉豪。跟住喺閉路電視嘅片段，我哋都睇到喺19 

當時咧，係有一名消防員，大家見到佢左手手持一個鐵錘進入升降機，在頭上高會睇到20 

有一個記號寫住“ST”，呢個代表沙田。佢當時係喺…大家稍候會睇到佢係宏泰閣 2521 

樓離開升降機。喺呢度我哋可以去釐清其實係有三部𨋢嘅，宏福苑，分別係 3 層停一停22 

嘅，即係第一部就係 3 樓，第二部就係（English Spoken）4 樓，係咁樣去安排。根據23 

消防處嘅證據，我哋頭先見到何消防員嘅影像應該係我哋揾到、見到佢最後嘅影像嚟24 

嘅。我哋知道根據其實滅火操作嘅規定，消防員係唔會直接乘搭升降機去求助嗰個樓25 

層，因為可能呢個會造成危險。我哋頭先提到佢係收到 27 樓求助，所以佢喺 25 樓嗰度26 

離開咗有關升降機，呢個係完全符合當時嘅守則嘅。有關嘅情況似乎係何消防員其實係27 

當時以為自己係正在前往宏昌閣 27 樓處理求助，但係實際上其實因為當時嘅情況混亂，28 

佢係去咗宏泰閣，喺宏泰閣嘅 25 樓離開。我哋之後知道嘅就係大概係喺 3 點 22 分，即29 

係我哋頭先見到嗰個影像嘅 7 分鐘之後，就傳出咗呢個搶救嘅信號，根據證據顯示，當30 

時何偉豪喺佢嘅通信系統裏面話“（English Spoken），我係沙田世昌救護隊員 1846931 

何偉豪，我而家被困喺 30 樓。”佢當時係講唔到佢喺邊座大廈嘅 30 樓，呢個當然亦都32 

造成一啲嘅困難。喺同日嘅 3 點 55 分，他被發現喺宏泰閣大堂外空闊嘅地方，隨後被33 

送往威爾士親王醫院，佢係同日嘅 4 點 41 分證實死亡。消防員何偉豪被發現嘅時候佢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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仍然戴着頭盔同埋着住制服，佢嘅左手手套同埋消防靴當時係唔見咗嘅。當時佢並未戴1 

有呼吸器同埋面罩，頭先大家見到佢手中嗰個鐵錘亦都唔喺佢身邊，佢制服有多處明顯2 

燒傷嘅痕跡。佢嘅左手手套、呼吸器同埋嗰個面罩，之後喺 31 樓嘅升降機大堂被發現，3 

嗰個位置係喺一個截斷咗嘅梯嗰個地方嘅，即係喺一個、喺一個已經…應該係喺室外嘅4 

棚架，而當時嗰棚架已經損毀咗㗎喇。佢嘅靴之後喺宏泰閣嘅其他位置被發現，但係其5 

實已經被燒到爛曬喇。驗屍報告顯示：其實佢吸入咗大量嘅一氧化碳，全身亦都有多處6 

嘅燒傷、割傷，同埋有骨折。我哋現階段其實確定唔到佢最終點解會被發現喺宏泰閣大7 

堂外邊嘅空曠地帶，但係我哋可以核實嘅事實就係當日嘅 3 點 15 分佢係 25 樓，22 分佢8 

去到 30 樓，亦都曾經去到 31 樓。當時我哋知道其實 22 分宏泰閣高層嘅情況已經係相9 

當惡劣，因此最可能發生嘅情況係消防員何偉豪喺、當時喺惡劣嘅情況之下除低咗呼吸10 

器同埋手套，打破 31 樓嘅窗户，嘗試喺嗰一度離開，最後係墮樓身亡。對於佢嘅離世，11 

當然係我哋呢一個調查嘅範圍裏邊，係證據嘅核實裏邊會不會可能會作出一啲事實嘅釐12 

定？當時佢嘅遭遇，我們再次向消防處、向佢個家人表達我哋嘅慰問。三位，呢個可能13 

係一個合適嘅時間作出我哋中午午飯嘅休息。 14 

陸啟康法官：我諗我哋會完咗今朝嘅聽證會，我哋下晝再開始喇。咁我諗我哋今朝都相當之沉15 

重，即係睇到好多當時案發、即係重新重組呢件事，但我希望大家認同我哋好認真去，16 

同埋大家都睇到我哋調查範圍係好廣泛，包括係當時嘅應對措施同埋嗰個火勢蔓延嘅措17 

施。所以有啲證據雖然我哋而家會造成一啲困擾，但係我哋都有需要將呢啲事實攞番出18 

嚟，亦都我希望各位亦都同意咧，我哋嘅調查真係全面同埋我哋真係公開嘅。咁但係呢19 

個亦都會有問題出來，會造成對大家可能有啲困擾，我希望大家都要勇敢睇番我哋還原20 

嘅事實，呢個係我哋委員會嘅責任，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勇敢咁去面對番，然後我哋21 

會盡力去揾番事發嘅原因。我哋下晝，你哋需唔需要多啲時間食飯？ 22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搖頭） 23 

陸啟康法官：唔需要，2 點 15 分。 24 

 25 

13 時 07 分聆訊押後 26 

14 時 17 分聆訊恢復 27 

 28 

陸啟康法官：係，請吖杜資深大律師繼續。 29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主席、兩位委員，我哋今日下午將會集中討論火災中各方嘅責任同埋角色。30 

特別係有關維修工程係咪符合相關法律同埋規例？有關工程係咪受到充分監督以確保妥31 

善遵從相關嘅規定？以及現有關於建築安全同埋標準嘅監管制度係咪足夠？喺考慮呢啲32 

問題嘅時候，我諗當時嘅情況係需要去重複一次。喺大火嘅當日，大家都會明白到宏福33 

苑嘅居民其實已經被棚網、被髮泡膠遮住嘅大廈裏面生活咗 18 個月，有關棚網嘅問題、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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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發泡膠嘅問題，同埋有關工地工人吸煙嘅問題，其實佢哋已經多次向有關方面投1 

訴，我哋陣間會睇到可能有一啲當時嘅投訴記錄啦，有一啲佢哋上載咗喺社交媒體佢哋2 

自己做嘅測試啦，我諗我哋要將自己掟喺佢哋嘅立場去睇一睇當時佢哋嘅投訴係咪合3 

理，同時有關部門嘅處理手法。當然每個部門有佢哋自己要考慮嘅因素，佢哋稍候亦都4 

有充分嘅機會去就佢哋嘅立場作出辯解。大家記得喺指示聆訊嘅時候，我哋曾經指出，5 

根據我哋嘅初步分析，已經見到喺火災裏面揭露咗一系列唔可以接受同埋唔可以忽視嘅6 

系統性問題。喺今日嘅開案陳詞裏面，我哋就會喺以下各方面涉及系統性嘅違規同埋系7 

統性嘅缺失去探討相關嘅證據，而主要嘅範疇包括：一、工地吸煙；二、建築物料，包8 

括棚架同埋發泡膠；三、消防裝置包括火警警告系統，消防栓以及消防喉轆系統；以及9 

四、逃生樓梯，頭先我哋見到所謂生口嘅裝置。以上各項嘅違規同埋缺失係咪導致今次10 

重大傷亡嘅主因？委員會有啲咩建議？當然要依賴、依賴專家證據去作出進一步嘅分11 

析。而喺及後嘅階段，專家亦都會出席聆訊去解釋佢哋嘅觀點。我們已經提及咗係火警12 

調查工作小組嘅初步看法就係火警的源頭有可能係煙頭導致嘅意外引致，雖然我哋喺現13 

階段冇辦法確定係咪由煙頭引起，但係工地吸煙嘅問題亦都係一個重要的議題。正如我14 

頭先所講，宏福苑嘅居民多番投訴，有關嘅問題一直未受到妥善嘅處理。證據顯示雖然15 

承建商曾經訂立禁止吸煙嘅規定，但相關嘅規定明顯未得到遵守。嗱，我哋可以睇一睇16 

其實工地裏面的的確確喺有一啲圖片顯示張貼咗一啲禁止吸煙嘅標誌，並且亦都列明咗17 

違規嘅處理方法，第一，首次違規係罰款 1,000 元，同埋警告一次。第二次違規者將會18 

被解僱嘅。亦都有證據顯示宏業曾經向二、三判強調，佢哋務必令到啲工人明白工地吸19 

煙嘅危險，同埋工地嘅嚴禁吸煙嘅，大家見到當時一啲 WhatsApp 嘅記錄啦，同埋當時20 

有啲證據顯示可能有人被罰款。除咗宏業或者鴻毅去執行工地禁止吸煙嘅規定，我哋探21 

討嘅有關嘅資料亦都睇到咧物業管理公司 ISS 責任嘅問題，根據 ISS 嘅保安手冊第二章22 

A2 條，即係有關文件嘅第 6 頁“保安人員巡查大樓嘅其中一個職責係負責防止及偵測潛23 

在嘅火警危險。”對於 ISS 喺禁煙問題上高嘅證據，都係佢哋提供嘅證人供詞裏邊有以24 

下嘅解釋，我哋睇到鄭紫盈（音）女士嘅證人陳述書裏面第 36、48 至 51 段喺有提到以25 

下嘅事情嘅。第一，如果 ISS 獲居民有關就吸煙有投訴嘅話咧，佢嘅職員會通知宏業，26 

就由宏業跟進投訴；喺投訴登記簿裏邊我們而家見到，我們可以見到實際嘅情況都係如27 

佢哋所述咁樣。如果 ISS 職員發現有工人吸煙，佢哋會要求有關工人立即停止，同時28 

ISS 亦都會張貼告示將有關規定係再一次咁去提醒大家。鄭女士嘅證人陳述書亦都提到29 

值得關注嘅一點，就係透露咗 ISS 嘅職員其實早已知悉工地裏邊嘅維修工程嘅人員其實30 

係有持續吸煙嘅情況，有關嘅問題其實喺多次嘅工程會議上高都有被反覆咁去討論。而31 

事實上我哋掌握到嘅證據亦都睇到，工地禁止吸煙嘅規定其實喺好多時候都冇被遵守32 

嘅，嗱，我哋睇過係有關天井、瓦礫裏邊發現嘅煙頭，我哋都睇到閉路電視見到有人食33 

煙喇，亦我哋可以睇到，除此之外亦都有一系列顯示居民投訴嘅記錄嘅。我而家想播放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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嘅就係…嗱，呢啲係喺社交媒體上面居民上載嘅影片、膠片，顯示工人喺棚架外面，即1 

係呢啲係由佢哋屋頂影出嘅棚架見到有人食煙。跟着有啲居民亦都拍攝咗一啲影片，顯2 

示工地係有工人喺棚架外面食煙嘅（播放短片）。另外，正如江長髮（音）先生嘅證人3 

陳述書所講咧，宏福苑嘅居民曾經喺佢哋嘅 Facebook 羣組，一個叫做「宏福苑居民交4 

流羣組」，以及與宏業嘅 Facebook 羣組投訴工地吸煙嘅問題，江先生係第 11 屆同 125 

屆法團嘅成員，大家可以見到相關嘅記錄。有關嘅投訴當然唔係淨係喺呢一啲嘅層面，6 

其實亦都有上達政府尤其係勞工署。其中一個例子，我哋見到投訴係通過勞工署網上職7 

業安全同埋健康平台提交，呢個係 2024 年 7 月 20 日。如果我哋睇投訴嘅第 2 頁，你會8 

見到“建築工人於工作期間吸煙，枉顧消防安全條例，置大廈居民安全之不理。”第 49 

頁，其實佢哋係夾咗有啲工人吸煙嘅膠片，我哋唔需要再睇啦。勞工署亦都其實喺以下10 

嘅日期接獲咗有關施工工程係、工人喺棚架吸煙嘅進一步嘅投訴，其實係非常之多嘅，11 

舉例我哋見到就係 2024 年開始，8 月 1 號、14 號、10 月 16 號、10 月 18 號、10 月 1912 

號，到 2025 年 2 月 24 號，4 月 30，到去年嘅 11 月 11 日、12 日都係有提交嘅。另外13 

房屋署… 14 

陸啟康法官：杜大律師，你遲啲係會有一個列表，將呢個啲投訴過？ 15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其實已經有一個列表㗎喇，不過因為時間關係我哋冇… 16 

陸啟康法官：不緊要，呢啲唔需要而家畀我睇。 17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可以打出來，其實已經有呢個列表㗎喇。喺房屋署獨立調查組，我哋及後18 

會、會有好多時間都有提到嘅 ICU 呢個組織里邊，佢哋都接獲咗多宗有關工人係棚架吸19 

煙嘅投訴，證據顯示喺 24 年嘅 8 月、10 月，到 25 年嘅 2 月、去到 6 月都係陸續有投20 

訴。警方亦都有向我哋提供咗佢哋喺宏業同埋佢哋嘅分判商之間嘅 WhatsApp 羣組裏邊21 

檢取到嘅記錄。記錄顯示喺自 2024 年 7 月起，係一年半嘅時間裏面，喺羣組裏面嘅對22 

話有超過 80 次係提到地盤有工人吸煙，有人投訴，提醒工人唔可以吸煙呢個信息，平均23 

每個禮拜多過一次。事實上喺火警嘅當日下晝 2 點 45 分，宏業同鴻毅之間嘅一個24 

WhatsApp 羣組裏邊亦都流傳咗一段顯示宏盛閣樓梯梯間有大量煙頭嘅影片（播放短25 

片）。為咗瞭解我哋啱啱提到呢啲投訴嘅情況，我諗首先，我哋想向委員會去陳述就係26 

有關工地吸煙相關嗰個規管架構。根據建築地盤安全條例，即係香港法例第 59（I）章27 

第 53（1）條“勞工署始終有權發出書面嘅命令，禁止喺任何地盤裏面吸煙或者使用無28 

遮蓋嘅燈火。”易燃其實是指地盤裏存有易然液體，例如天拿水或者油漆，或者任何喺29 

勞工署署長判斷下涉及火警危險嘅物質或者物品嘅時候，勞工署先會發出有關嘅命令。30 

勞工署署長其實從未就宏福苑發出過呢啲禁煙令。勞工署其中一位證人李萬邦（音）喺31 

佢嘅證人陳述書第 44 段中亦都好坦率咁講出發出呢啲《禁煙令》其實係相當罕見。勞工32 

署另一名證人林秀青女士喺佢嘅證人陳述書嘅第 96 段中表明：宏福苑嘅吸煙問題未達致33 

發出《禁煙令》嘅門檻。勞工署就有關吸煙投訴嘅跟進先後有 16 次去到宏福苑進行調查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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嘅，值得留意嘅就係喺 16 次調查入面，勞工署人員從未表示見到有工人喺棚架上高…唔1 

好意思，佢哋表示咗從未見過工人喺棚架上高吸煙嘅情況，佢哋亦都多次作出結論，係2 

指有關吸煙嘅投訴未能成立，原文係英文嘅“（English Spoken）”。有幾個例子我想3 

大家去睇一睇嘅，我哋睇到譬如以 2024 年 7 月 20 日投訴為例，勞工署喺 7 月 22 日係4 

曾經派員到場巡查嘅，嗰次調查係勞工署內部嘅備忘錄裏邊我哋睇到咧，當中記錄咗有5 

關調查人員巡查時候嘅觀察同埋發現，如果我哋睇第三段你會睇到“（English 6 

Spoken）”，如果睇第 4 頁你會見到個記錄，基本上嚟講就係話佢哋喺巡查嘅期間冇發7 

現有工人喺地盤食煙喇，喺被投訴位置冇發現煙頭喇，地盤裏邊未有發現易燃物質或者8 

物料，喺現階段淨係進行緊棚架嘅工程，而該工程係唔需要使用易燃物料物質喇。同埋9 

佢哋都提到，其實地盤入邊都配備着滅火筒同埋消防喉。個報告就因此認為個投訴未能10 

成立，而喺建議用口頭嘅方式回覆，投訴人亦被記錄為對回覆基本上滿意。大家見到11 

“（English Spoken）”，值得提醒嘅係投訴人其實係提供咗一張工人實際喺棚架上高12 

吸煙嘅照片嘅，雖然勞工署嘅人員未必係親眼睇到食煙，但當然呢個唔代表工人冇人吸13 

煙喇。針對另一宗投訴，勞工署喺 2024 年 8 月 8 日亦都去咗宏福苑進行咗巡查，呢一14 

次勞工署林秀清女士亦都係致函畀投訴人，大家可以睇到呢個電郵嘅內容，而大家可能15 

睇到最尾嗰段，裏面咁講嘅“（English Spoken）勞工署係有責任執行（English 16 

Spoken）的職業安全同埋系統條例，以及工廠及工業經營條例，以及有關僱主條例去確17 

保員工嘅安全同埋職業健康，但係以上嘅法例並不適合公共安全嘅事宜，如果任何關於18 

公共安全嘅事項請聯絡有關部門進行跟進。”喺引述咗有關條例之後，佢哋嘅講法係話19 

佢哋當然要保障僱員係工作期間嘅職業安全同埋健康啦，但公眾安全事項唔係上述法規20 

嘅範圍，所以有關呢啲問題請聯絡相關部門。當然，林女士就冇明確指出去邊一個部門21 

度跟進啦，事實上到目前為止咧，其實我哋都唔係可以好清楚咁講得出有邊個部門喺記22 

錄上高係有承擔責任嘅。例如係 2024 年 7 月 22 日，勞工署就將早前宏福苑吸煙嘅投訴23 

咧轉交咗畀消防處，亦都特別註明呢啲投訴係屬於公眾安全投訴。嗱，消防處當日就用24 

電郵回覆，就話…大家見到喇“（English Spoken）以上嘅事項並非消防處嘅範疇，請25 

將個案轉到有關嘅部門。”你可以揾有關嘅部門”，嗱，如果勞工署唔處理棚架上高吸26 

煙所帶來嘅公眾安全風險，而消防處亦都唔承擔嘅話，我相信投訴人其實都好難再去跟27 

進。此外咧，其實林女士嘅回覆，當然並未充分反映勞工署事實上喺 2024 年 8 月 8 日28 

後巡查，確定投訴未能成立嘅。我哋可以睇下勞工署巡查嘅結果，大家亦都見到喇，亦29 

都係再一次咁講啦，佢哋話：“揾唔到人食煙，見唔到煙頭，冇可燃物。”咁跟住最尾30 

亦都講，根據管工譚先生所講咧，承建商就訂立咗規則去處理呢啲問題，亦都講咗第一31 

次就罰錢，第二次就唔準員工工作。嗱，呢啲事件連續發生咗幾多次咧？16 次，每一次32 

勞工署巡查之後都係裁定咗吸煙嘅投訴未能成立，令人遺憾嘅係勞工署似乎每一次投33 

訴，每一次嘅處理手法都係相同，而佢哋似乎當時嗰個睇法咧，就係呢個係消防處嘅責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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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喇。當然，我哋消防處嘅態度我哋都睇到喇。嗱，我們雖然唔可以好準確咁係呢個階1 

段講到呢個火警一定係食煙同埋煙頭引起，但係工地吸煙嘅風險我諗係顯而易見嘅，呢2 

個問題當然必須得到妥善嘅解決啦。承建商同政府部門，我相信而家大家都會理解其實3 

喺呢件事件發生之後，當然對於食煙嘅問題有加強監管同埋監督啦，但是呢個喺工地吸4 

煙而導致火災嘅問題其實從來都係一個唔應該同埋唔可以忽視嘅問題。我們樂見政府書5 

面開案陳詞所講，勞工署正在修訂法例去落實建築地盤全面禁煙，並對違規者設立罰6 

款。委員會嘅工作當然要去考量呢一個做法係咪足夠？同埋呢個係咪一個穩妥嘅做法。7 

食煙，我諗我哋講到呢一度，接下落嚟我想探討一下宏福苑呢啲大型維修工程所使用嘅8 

建築物料相關嘅問題，主席你會記得職權範圍規定，委員會係要檢視現行安全標準用料9 

清單是否全面，以及相關嘅驗證同埋檢測制度是否有效。所以現階段我哋要分析呢啲標10 

準係咪的確有不足嘅地方？有關建築材料嘅分類其實可以分為兩類嘅，首先係結構工程11 

完成後嘅樓宇嘅一部、作為樓宇一部分嘅物料，我哋呢啲叫做「永久工程材料」，呢個12 

係第一類。第二類係一啲用於施工，但係唔構成結構本身嘅臨時輔助材料，好似啲棚13 

架、棚網、發泡膠就屬於第二類嘅物料。就永久工程物料亦都係有一個小型同埋非小型14 

工程嘅制度存在嘅。嗱，我哋睇永久物料喇，納入員工結構嘅物料講起，喺小型工程裏15 

面第一類同埋標準非小型工程呢個區分裏邊咧，首先對於標準非小型工程，好似我哋起16 

一座新嘅摩天大廈或者我哋對於一啲主要結構拆卸工程，或者涉及呢啲建築物有重大改17 

動或者加建改動、改建嘅工程，喺呢一方面其實法例係採取咗一啲非常嚴格嘅制度，有18 

關嘅制度或者嗰個叫法、個講法係“（English Spoken）批准及同意嘅制度”。喺呢個19 

制度之下，建築專業人士英文叫做（English Spoken），我們簡稱（English 20 

Spoken），同埋註冊承建商（English Spoken），簡稱 RLC，佢哋需要制定一啲詳細嘅21 

圖則，明確標示符合所有安全標準嘅主要工程物料喇，我們諗到嘅例子可能係一啲鋼筋22 

嘅結構、混凝土，呢啲圖則係要交畀建築事務監督審核。而承建商係政府正式書面批准23 

圖則同意之前咧，係法律上高係唔應該開工嘅。政府批准圖則而開工之後，法例規定亦24 

都需要剛才提及嘅兩組私人註冊嘅專業人士對工程進行嚴格嘅監督，而且要簽署確認書25 

去確認係符合有關規定嘅。RLC 本身負責實際施工嘅公司啦，實際、實際去進行工程嘅26 

公司啦，註冊專業人士，包括認可專業人士、結構工程師，或者註冊嘅岩土工程師，佢27 

哋亦都需要定期監督工程，去確保承建商係根據有關圖則同根據有關嘅圖則、根據有關28 

嘅安全規定去施工。喺新嘅建築物竣工之後，RLC 同埋（English Spoken）亦都需要去29 

簽署證明書，去聲明其實已經符合咗建築物條例規定，完全按照批准嘅施工圖則同埋確30 

保有關結構係安全嘅。嗱，喺另一邊廂，上述嘅程序可以同一啲我們叫做小型工程監督31 

制度，英文係（English Spoken），去做一個比較。宏福苑呢一個 3.3 億嘅樓宇維修工32 

程係屬於 MWCS 呢一個工程底下嘅豁免工程，所以其實係可以繞過用於大型嘅標準，我33 

哋頭先所講嗰個批准及同意嘅制度係唔適用嘅。小型工程監督制度係 2010 年推出，其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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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嗰目的係想簡化程序，去幫啲業主去解決安全問題啦，同埋快速咁樣去進行、為呢啲1 

小型工程進行審批，其實嗰特點就有以下幾點嘅：第一，承建商唔駛等到建築事務監督2 

批准、去批嗰啲有關的圖則先去開工，呢個係有關嘅建築物使用工程規例裏邊第二至第3 

四條已經講得好清楚。喺呢個小型工程嘅制度下，承建商係提交嘅建築材料嘅選用或者4 

使用咧亦都唔需要經政府嘅批准同埋審核，承建商其實只要透過一啲法定嘅表格同埋用5 

一啲嘅相片、一啲技術嘅圖則向政府作出通知，呢啲文件主要其實用嚟存檔同埋日後隨6 

機抽查去檢驗有關合規嘅。小型工程嘅監管制度其實係依賴承建商嘅自律，私人註冊嘅7 

檢驗人員大家可能係這幾個月大家聽過這個角色“（English Spoken）”，同埋註冊承8 

建商“（English Spoken）”係需要承擔主要責任，確保所有其實嘅物料係冇缺陷啦，9 

同埋遵守建築物條例嘅規定。政府係唔就每一份提交嘅文件進行批准，亦係依靠隨機抽10 

查、審計檢查裏邊嘅方法去處理呢啲問題。其中就包括咗審計基本嘅檢查啦，就係以呢11 

啲文書嘅批核去確保其他有關嘅表格、圖則，或者相片係完整同埋一致。如果政府喺隨12 

機抽樣嘅時候見到一啲唔合規嘅地方，佢哋會發出警告信要求糾正。當然，如果你不理13 

呢啲嘅警告可能會帶嚟檢控。另外還、仲有一類嘅叫做豁免工程，豁免工程就係建築工14 

程裏邊審批程序裏邊最簡單嘅一種。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41 段（3），如果建築工程係僅15 

在建築物裏邊進行，而唔涉及建築物嘅結構，喺法律上可以被歸類為豁免工程。呢個同16 

小型工程係唔同，業主喺法律上高係無須聘用註冊嘅建築師啦、工程師或者註冊承建商17 

進行工程。承建商亦都唔需要喺工程前，或者工程中或者之後向屋宇署或者 ICU 提交任18 

何嘅表格、圖則或者通知嘅。嗱，有呢幾類嘅審批制度同埋工程，我哋睇一睇宏福苑當19 

時嘅情況，喺呢個案例裏面維修工程嘅核心內容包括咗啲乜嘢咧？包括咗拆除現有外牆20 

嘅覆蓋物啦，一些舊嘅瓷磚或者灰泥啦，進行混凝土修復，添加防水層，以及用紙皮石21 

鋪喺建築物嘅外牆。雖然我哋睇緊呢個工程造價高達 3.3 億港元，加上呢個工程對建築22 

物同埋有關住户造成非常重大嘅影響，政府其實都係根據檢測人員嘅報告界定咗呢個工23 

程屬於小型工程同埋豁免工程，所以咧有關嘅工程嗰個處理方法係用我剛才解釋嘅小型24 

工程監管制度下的工程去處理。喺呢個制度之下，當然都係要提交有關嘅文件，而喺宏25 

福苑工程一共係收到 48 份有效嘅小型工程提交文件，當中分咗做兩類：第一係第二級別26 

嘅小型工程，所謂係「中等風險」，呢類嘅工程涵蓋咗大部分嘅外牆維修工程，承建商27 

就拆除舊有外牆嘅覆蓋物啦，鋪設新嘅紙皮石同埋牆磚，進行一般混凝土嘅修復同埋更28 

換外部排水管呢啲嘅範疇係按照第二級別小型工程嘅規定提交咗相關嘅表格同埋文件29 

嘅。好喇，另外仲有一啲係被界定為第一級小型工程，呢個係屬於高風險嘅。呢個係包30 

括宏福苑樓梯窗嗰個改動項目，我哋見到 ICU 為咗宏福苑法定建築、作為佢哋法定建築31 

嘅規管部門，其實嗰個理由係咁樣嘅，因為宏福苑係由房委會興建，係屬於我哋大家都32 

知道嘅“居者有其屋”計劃，即係簡稱居屋。根據建築物條例第 41 條（1）（aa），房33 

委會喺興建房屋其實係無須受建築物條例去規管，所以屋宇署，即係（English 34 



 

Evidential Hearing in relation to fire at Wang Fuk Court in Tai Po 

 

A Court Reporting Transcript by Epiq  

30 

 

Spoken）並未有參與宏福苑嘅設計同埋施工嘅，一開始。當居屋單位後來喺私人市場轉1 

售嘅時候咧，嗰個單位就會納入建築物條例嘅規管範圍，但係其實喺執法嘅層面，執法2 

嘅職責就唔會因為咁轉咗去屋宇署嗰度，而係繼續由建築事務監督，即係 BA 啦去委派獨3 

立審查組，即係 ICU 去負責。所以喺宏福苑法定監管呢個問題上高，ICU 仍然係有責4 

任，責任並唔喺屋宇署，佢嘅職責是監督小型工程、處理小型工程提交文件同埋去勘察5 

未經批准嘅建築工程。但係與此同時咧，屋宇署即係 BA 仍然負責根據建築物條例提起檢6 

控，以及對註冊嘅檢測人員，即係我哋頭先講嗰啲（English Spoken）同埋註冊承建商7 

進行紀律處分嘅，所以兩個部門係有不同嘅責任。個結果係點咧？個結果就係喺宏福苑8 

呢一個工程裏面，ICU 其實並冇對宏福苑嘅工程進行任何實地嘅檢測，佢哋嘅巡查其實9 

針對於居民就特定事項作出嘅投訴，可能棚網出現咗問題，稍候我哋會睇到啲證據。根10 

據 ICU 證據，係施工前工地審查嘅目的、嘅目標每年其實只係 25 宗，呢個佔有關小型11 

工程提交嘅總數其實係 0.1 個 percent。呢一個做法我哋見到其實同屋宇署嘅指引係有12 

相違背嘅地方。喺 2023 年屋宇署修訂咗佢哋內部嘅工程監察組手冊，採取咗更加嚴格13 

的做法。佢哋嘅講法係對於負有監督計劃嘅第一級別嘅小型公司，屋宇署係會親自巡查14 

工地同埋隨機抽取案件，至少有 20%作出安全檢查。而 ICU 嘅證據顯示，屋宇署係未有15 

將呢個重要嘅政策改動，通知 ICU。所以 ICU 基本上係依照舊有嘅做法繼續履行佢哋嘅16 

職責，似乎佢哋覺得係屋宇署嘅問題。發生咗咩事咧？喺宏福苑大火之後，去年 12 月17 

22 日，ICU 就正式咁樣去接獲有關新增嘅檢測通知要求，即係換句話講，喺火災之後大18 

概一個月，ICU 改變咗佢哋嘅做法。呢個顯示咗啲咩咧？呢個顯示咗就承建商就宏福苑19 

嗰個樓梯窗改動，即係第一級別嘅小型工程提交文件嘅時候，屋宇署並唔知道、ICU 並20 

唔知道屋宇署改變咗政策，係要求實地檢測，所以 ICU 只係對提交嘅文件進行書面嘅檢21 

測。除咗處理居民投訴之外，佢哋冇去過工地作出檢測。呢一個問題喺邊度？顯而易22 

見。今朝我哋用咗若干嘅時間去討論生口嘅問題，而生口嘅問題就正正喺呢啲窗户改動23 

嘅問題。接住落嚟我哋會討論施工嘅臨時物料監管，唔係一啲永久嘅物料，只係工程中24 

間所使用嘅物料。證據顯示其實喺宏福苑使用嘅物料，其實好多都係具可燃性，竹棚、25 

棚架、木板、一啲腳板、帆布、尼龍帶、發泡膠板。呢啲材料當然稱之為臨時，因為做26 

完之後佢哋會被移走。我哋稍候將會去探討對於棚架使用安全網嗰啲保護板、帆網，塑27 

膠板，相關嘅物料，有關佢哋嘅防火功能嘅有關嘅規定。但係除此之外根據我哋嘅理28 

解，其實冇特定嘅法規去規定喺工地使用嘅臨時物料應該有啲乜嘢防火準則。嗱，雖然29 

冇特定嘅防火標準規管，工地使用嘅臨時物料當然要符合一般嘅安全標準，而呢個一般30 

嘅安全標準係乜嘢咧？喺建築物建造條例，即係香港法例第 123（Q）章第八部分，規定31 

要求外牆同埋遮蓋層應該使用一啲唔可燃嘅物料嘅。喺第 16 條規定咗承建商喺進行建築32 

工程嘅時候係需要用適當嘅建造方法同埋程序，亦都要採取適當嘅預防措施。如果違反33 

有關嘅條例咧，屋宇署可以採取執法行動，包括根據建築物條例 23 條提出停止工程令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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啦，根據有關條例嘅 40 條，對註冊承建商或者建築專業人士提起刑事檢控，亦都可以對1 

違規嘅承建商或者專業人士採取一啲紀律處分。特別想提到就係喺 40（2）（a）條規2 

定，任何直接參與工程嘅註冊承建商或者專業人士如果允許批准使用任何未妥、欠妥或3 

不符合本條文、條例條文嘅物料咧，呢個係屬刑事罪行。根據第 40（2）（b）條嘅規4 

定，若以相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受傷或財務損毀的危險的方法進行工程，或者批准其他人5 

進行工程，呢個都係即屬違法。我哋認為，其實呢啲條文有理由係適用於具有火警危險6 

嘅施工臨時物料，例如宏業用嚟遮蓋大廈窗嘅發泡膠板。但係就呢個議題，而家睇番當7 

時嘅溝通，政府部門對於法定要求嘅立場似乎係有分歧。我哋睇到屋宇署嘅證人陳述，8 

用一啲可燃嘅發泡膠板大面積咁去遮蓋窗户帶嚟嘅額外火警風險可能係違反法定要求，9 

呢個係屋宇署嘅立場。然而，獨立審查組 ICU 嘅立場就係施工用嘅臨時材料，例如呢啲10 

發泡膠板係唔屬於建築工程，而且對呢啲嘅臨時物料咧，嘅防火性咧係冇法例嘅嚴格規11 

定。我哋之後會特別就發泡膠呢個議題進行分析，我哋都會對 ICU 呢一個立場進行分12 

析。至於消防處嘅立場，消防處嘅講法就係佢哋嘅職權係僅限於監管主動消防安全範13 

疇，即係例如呢個噴水嘅防火系統、警報器、消防喉呢啲嘅火警時會啓動嘅系統。消防14 

處嘅講法就係屬於呢啲被動嘅安全範圍嘅事項，即係透過建築物本身嘅設計，或者構造15 

發揮防火功能呢一方面咧，呢啲應該係屬於屋宇署或者 ICU 嘅職權範疇。綜觀以上三個16 

立場，難免令人感到憂慮，如果部門之間嘅立場不同，亦都冇部門覺得呢一個係佢哋嘅17 

責任嘅話，咁投訴人應該點樣去處理佢哋嘅、點樣去投訴？而對於佢哋嘅投訴未得到理18 

會，佢哋可以點樣跟進咧？嗱，未受規管嘅臨時施工物料嘅範圍當然唔係淨係發泡膠，19 

可能仲包括竹棚、木板、腳板，同埋尼龍帶。大家係今朝播放嘅片斷裏邊見到，其實係20 

大火時候全部呢啲物料都係被燒着，而且對於火警嘅發展係有影響，稍候專家會對各種21 

物料進行分析。發展局亦都有佢哋嘅立場，我哋可以睇到發展局嘅回覆就係勞工署同埋22 

屋宇署就表示“目前就冇任何規例或者指引，規定竹結構嘅固定方式，工作平台上使用23 

嘅通道及腳板必須符合特定嘅防火標準”，委員會要考慮呢個情況係咪理想，甚至乎係24 

咪可以接受。上述嘅臨時建築材料其實基本上喺每一個維修，香港而家每一個維修工程25 

都有被使用，喺一啲大型住宅嘅維修工程，大家都可以隨處可見繼續咁用緊咁樣嘅材26 

料，如果政府部門好似 ICU 咁認為呢啲材料喺使用上高完全唔受消防安全框架規管，咁27 

樣再出現問題嘅時候，我哋應該去揾邊個部門去問責咧？除此之外專家亦都指出，喺宏28 

福苑翻新工程裏面用咗很多臨時嘅施工措施嘅。我哋嗱，頭先睇過一系列嘅物料，基本29 

上縱觀政府嘅專家同埋我哋同專家嘅溝通，每一種物料當然有佢嘅特性，但係每一種物30 

料都可以稱之為可燃嘅物料，喺火勢嘅蔓延裏邊有獨特的角色。我想係呢度強調，當然31 

社會里面有好多討論，譬如棚網同竹棚嘅討論比較多啦，我哋唔係話因為物料本身係可32 

燃，委員會就一定要作出一個結論，就係“我哋要禁用”，例如香港有好多翻新嘅工程33 

係使用竹棚，呢係一個普遍嘅做法，咁唔代表每一個工程都有同樣嘅火警風險，每一個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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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嘅規模唔一樣，獨特嘅地方亦都可能唔同。隨着火警風險之外，亦都有好多其他因1 

素喺現實世界裏面大家會考慮嘅。經濟效益啦、成本啦，同埋有冇其他嘅方法去繼續使2 

用或者保留有關嘅物料？例如其實好多人都提過係咪一定淨係用竹棚咧？會唔會有些情3 

況你係可以金屬棚，但係金屬棚某些部位變為竹棚呢？呢個做法喺香港嘅工程裏面係有4 

使用嘅。所以就可燃物料帶嚟嘅風險，同埋審視相關嘅風險，去減睇有關風險嘅措施，5 

我哋相信委員會會根據專家嘅證據喺稍候嘅時間作出進一步嘅分析。接住落嚟，我想講6 

一講棚網嘅問題，大家都知道宏福苑好似同好多被維修、進行維修工程嘅大廈一樣，被7 

竹棚同埋綠色嘅棚架包圍，聽證會後續嘅部分我哋會聽取專家嘅意見去考慮相關可燃性8 

嘅問題。但係重點同埋出發點可能就會係相關嘅法規。我哋首先想審視有關嘅法律同埋9 

規則，因為棚架、棚架嘅保護網長期以嚟其實都係受到監管，防火嘅功能亦都係監管嘅10 

一部分。屋宇署其實係制定咗相關嘅規則，主要嘅法定文件有以下幾個：第一，屋宇署11 

喺 1995 年 5 月發出咗兩份作業備考，分別就係認可人士及註冊結構工程師備考，佢哋12 

叫做（English Spoken），同埋（English Spoken），明確咁規定咗以膠布覆蓋樓宇13 

外牆嘅時候，膠布必須具耐燃性，並應該儘量避免阻礙有居住樓宇居民嘅通風同埋採14 

光。當以膠布去遮蓋，圍繞樓宇外牆搭建嘅時候應該採用以下嘅預防措施：一，採用耐15 

燃嘅遮布。二，係可能嘅情況下儘快避免用膠布去遮蓋正在進行樓宇維修同埋有人居住16 

嘅樓宇，以免阻礙空氣流通同埋光線嘅照射。而喺另外一個通過函件我們叫做17 

（English Spoken）裏面，有關嘅通告其實係喺海員之家大廈四級大火之後發出嘅，所18 

以呢個係比較新，2023 年 3 月二十幾號發出嘅通道，呢個進一步規定咗“所有為遮蓋其19 

外牆而裝設嘅保護網、保護膜、防水油布同埋塑膠帆布均應具備適當嘅阻燃特性。”並20 

且係列出咗有關嘅標準嘅。直至到大家會記得係宏福苑大火之前嘅幾個禮拜，其實我哋21 

喺中環華懋大廈亦都發生咗另一宗比較大嘅棚架火警嘅，屋宇署喺 2025 年 10 月 2122 

日，即係我哋呢場火警之前大概一個月亦都發出咗另外一份通告函件，指示咗所有承建23 

商立即檢視佢哋嘅工地，確保棚架保護網具有所需嘅阻燃性，以防止火勢蔓延。嗱，呢24 

啲嘅作業備考同埋通告函當然本身唔具備法律效力，佢哋係作為遵守建築物條例同埋建25 

築物建造規則嘅技術指引來嘅。但係唔遵守呢一啲嘅規定咧可能產生一啲法律效果，譬26 

如喺刑事或者民事嘅程序裏面，如果承建商未有遵照屋宇署嘅指引可能會、可能有關嘅27 

違規可能被用嚟作出一啲證據，證明整體上高、專業人士處理有關事情上高有一啲疏28 

忽、失職啦，或者違反一啲具體嘅法律責任。而特別想提到就係屋宇署係舊年 10 月 2129 

日嗰個通報，即係華懋大火之後嗰一個，佢哋都講咗如果承建商被發現違反有關嘅所制30 

定嘅阻燃標準，佢哋會根據建築物條例採取適當嘅行動，大家見到有關嘅文件。正如我31 

頭先所講，所謂嘅適當行動包括停工令啦，包括有關建築物條例 40 條嘅刑事檢控啦，同32 

埋一啲紀律處分嘅。嗱，我哋正如頭先所講，呢啲、處理呢啲投訴同監督嘅問題係屬於33 

ICU 嘅責任，唔係屋宇署嘅責任，但係屋宇署仍然擁有根據建築物條例對呢啲事項違規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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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作出刑事檢控同埋紀律處分，佢哋嘅權限喺嗰一度。另一方面，勞工署啦，勞工署1 

係規管棚架同埋保護網方面其實亦都承擔一定嘅職責，因為勞工署其實係負責保障工人2 

同埋職業安全，所以勞工署亦都發出過棚架、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嘅，而喺有關嘅第四3 

版裏面有一個 2017 年版，第 4.4.4（d）條有咁樣嘅講法：“棚架面上應該裝置適當而4 

且並由延遲燃燒物料造成嘅保護網，如使用油布作為保護膜嘅物料，油布嘅延遲燃燒性5 

質符合英國標準（English Spoken），即係佢哋叫（English Spoken）嘅性能要求，6 

或其他等同嘅國家或者國際標準規定。”所以呢個係有相關嘅監管同埋要求。當然啦，7 

呢一個守則嘅規定其實只係屬於佢哋所講嘅油布，唔係對其他保護網作出嘅規定。但係8 

喺 2024 年我哋見到勞工署就更新咗呢個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同埋同屋宇署係 2023 年9 

嘅 3 月 21 日發出嘅通告函要求其實係一致嘅，係守則嘅第五版規定，我們見到所有竹10 

棚架上邊嘅保護網、保護膜、防水油布或者塑膠帆布應該具有適當嘅耐燃特質，符合認11 

可嘅標準，當中亦都有提到相關嘅英國標準。相關嘅規定，呢個第五版嘅規定喺 202412 

年 5 月可見，但守則嘅第五版喺 2024 年 10 月 19 日先至生效嘅。我哋亦都想指出，喺13 

回應 2024 年 9 月一封電郵查詢時，勞工署林秀青女士喺 10 月 4 號曾經有咁樣去回覆14 

嘅，她話：“根據現時勞工署所執行，適用於建築地盤安全條例裏面冇涵蓋關於棚網或15 

者任何物料嘅阻燃標準，棚網發生火災嘅風險相對較低。”林女士嘅證人陳述書現在有16 

呢一個解釋，佢話回覆上述嘅原因係因為直至 2024 年 10 月 4 日咧，頭先我們所睇到嘅17 

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因為第五版未生效，所以佢就用舊版嘅準則去回覆喇。解釋我哋覺18 

得比較難接受，1995 年 5 月開始，其實我哋頭先見到嘅作業備考都規定咗棚架覆蓋物需19 

要有耐然性，單憑缺乏具體標準，認為保護網係無須具耐燃性呢一個邏輯我哋覺得係有20 

問題嘅。而且林女士喺 2024 年 10 月 4 日作出呢個回覆嘅時候，屋宇署唔係 2023 年 321 

月已經發出咗通告、發出咗函件，提咗具體嘅阻燃標準咩？再者，佢應該好清楚嘅知道22 

竹棚架工作安全守則，我哋頭先睇到嗰第五版，喺佢回覆之後嘅兩個星期都會生效。23 

嗱，無論如何，雖然安全守則本身冇法律效力，佢哋嘅遵守應該都係由勞工署署長根據24 

工場同埋工業經營條例第 7（a）條發出，而根據第 7（a）條第 4 同埋第 5 款，如果承25 

建商違反整體安全法例而被提出檢控，法院可以將佢嘅未遵守嘅行為作為傾向確定其法26 

律責任嘅依據，所以呢個係絕對佢哋嘅、或者佢哋冇遵守相關嘅守則，其實係有法律，27 

喺法律上高係會有效力同埋影響。最後勞工署發現承建商如果違反安全守則，例如如果28 

唔符合、使用唔符合阻燃標準嘅保護網，亦都可以採取法律行動，對於輕微嘅違規佢哋29 

可以用由職業安全主任發出書面通告，嚴重嘅違規勞工署可以發出檢控，指佢哋未能確30 

保一個安全嘅工作環境。喺審視相關嘅條例後，我哋之後嘅時間會去向大家陳處棚網承31 

建商嘅角色，以及勞工署同埋 ICU 對棚網進行嘅審查。我哋將會用一個順時序嘅方法去32 

帶大家睇有關嘅證據。主席，我相信你下午想有一個小休，可能呢個係一個適當嘅時33 

間。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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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啟康法官：我哋休息 10 分鐘。 1 

 2 

15 時 13 分聆訊押後 3 

15 時 24 分聆訊繼續 4 

 5 

陸啟康法官：喺未繼續陳詞之前咧，我想做一個時間嘅、即係估計。因為我諗我哋仲有其他嘅、6 

即係涉事方咧，其實係可能…因為我哋要安排證人，咁我想問下其實你估吖、杜資深大7 

律師你仲要用幾耐到咧？ 8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我相信聽日，用埋聽日一整日，大部分嘅陳詞係會完成。去到下星期，相信9 

早上可能我要、而家嘅估計，可能我再需要多一個小時。 10 

陸啟康法官：嗯，咁其他跟住有各方嘅，嗯，我哋係喇，現階段係政府嗰邊嗰個嘅律師團隊，宏11 

福苑嘅、嗯、以前嘅（English Spoken）啦，就（English Spoken），即係市區重建12 

局、（English Spoken）、ISS 同埋合安，咁你估、我想問你哋嘅陳詞，如果喺嗰日你13 

哋會唔會完得到，你哋會唔會講得多過半個鍾？唔會。 14 

孫靖乾資深大律師：係，主席，我諗可能代表政府嗰度咧，我哋可能會需要多少少時間，但係我15 

諗相信都應該係唔會多過一個小時，但我哋儘可能會再少啲啲，如果有需要，即係… 16 

陸啟康法官：其他咧？會唔會有啲要諗住多過半個小時口架？如果冇，我諗其實都可能第三日都17 

安排、唔應該安排證人，我哋應該係第四日，好冇吖？咁我哋、我哋無論嗰日我哋幾早18 

完都好啦，我哋就…我哋希望儘量嗰日要完啦，即係完曬開案陳詞，咁就應該係下個星19 

期二，即係下個禮拜四。 20 

孫靖乾資深大律師：四。 21 

陸啟康法官：咁我哋開始聽證人，好冇？咁我哋咁樣去安排啦，好嗎？Okay，好，請繼續。 22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多謝主席。接下落嚟，我想帶大家睇一睇嘅就係其實承建商本身，其實佢哋23 

對於棚網互燃呢一個題目，佢哋嘅態度係點，佢哋知唔知道自己嘅責任？宏福苑嘅棚架24 

第一階段其實喺 2024 年 7 月搭建，喺呢個搭建日期之前，其實棚網嘅耐燃性已經最少25 

有兩次嘅會議裏面被討論：第一次係 2024 年 5 月 30 日嘅工程會議裏面，前業主立案法26 

團、ISS、鴻毅同宏業嘅代表都有出席，喺會議裏面，宏業向與會人士表示外牆嘅棚網27 

將採用具耐燃性嘅物料。跟住喺 2024 年嘅 6 月 17 日舉行咗下一次嘅工程會議記錄，呢28 

個記錄尤為重要。大家睇到會議記錄嘅第 9 段，當時鴻毅提醒咗宏業必須嚴格遵守屋宇29 

署嘅實務指引 APP70 嘅相關要求，並提交棚網嘅耐燃證書，如果情況許可最好喺現場進30 

行棚網嘅耐燃測試。由此可見，其實喺工程嘅初期，宏業已經被提醒棚網必須符合屋宇31 

署實務指引 APP70 所訂立嘅耐燃要求。之後第一期嘅工程，即係喺 FGH、宏昌、宏盛同32 

宏志閣嘅棚架，有關工程係喺 24 年 7 月 16 日展開。宏業當時就聘用咗盈利豐棚業有限33 

公司作為呢個宏福苑棚架工程嘅二判，每座大廈嘅合約價係港幣 315 萬。盈利豐棚業有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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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公司就喺 5 月 29 日發出一個報價單，大家可以睇到“第三項係列明安裝嘅棚網係阻1 

燃網”。我哋估計頭嗰三個字應該係話“鋪雙層阻燃網，雙砧阻燃網”，所以盈利豐棚2 

業有限公司嘅主要負責人陳耀輝先生，喺佢就本次聆訊裏面提交嘅證人陳述書，其實喺3 

第 6 段佢自己都承認，根據同埋宏業嘅合約，三個階段嘅搭棚工程必須包括使用助燃功4 

能（口誤），具助燃功能嘅（口誤），阻燃功能嘅安全網。跟住我哋會轉去睇一睇勞工5 

署同埋 ICU 嘅巡查。喺早期政府部門，即係勞工署同埋 ICU 其實對棚架進行、係有進行6 

調查，當然，呢啲調查係咪足夠就成疑啦。我哋可以用三次巡查作為例子：第一個例子7 

係勞工署喺 2024 年 7 月 22 號進行嘅調查，根據勞工署嘅林秀青女士證人陳述書，當勞8 

工署代表去現場進行實地巡查嘅時候咧，其實係有要求提供棚網嘅耐燃證書嘅。隨後9 

咧，宏業喺 7 月 24 日係提供咗有關嘅證書，亦都附上咗，其實當日嘅，佢哋收到嘅送10 

貨單，大家見到有關而家熒光幕上見到嘅文件，其實大家會見到係山東宸旭化纖繩網有11 

限公司，有關嘅棚網係送到去大埔宏福苑。嗱，阻燃證書嘅日期係 2024 年嘅 1 月 812 

日，上高顯示山東有關公司嘅名稱係，佢哋係申請人，而佢哋亦都係向宏福苑提供棚網13 

嘅公司。大家可能留意到有傳媒早前報道話呢個阻燃證書可能係一個偽造嘅證書，原因14 

係證書上高列出嘅檢測中心名稱，大家可以睇到咧，放大唔到，可以放大睇一睇。大家15 

可以睇到嗰個證書檢測中心嘅名稱係“國家勞動保護用品質量監督檢驗中心”，喺個頂16 

嗰度。但係有關嘅單位其實喺 2019 年有報道指已經改咗名做“國家保護用品檢、質量17 

檢測檢驗中心”，所以係由“監督”變咗“檢測”。嗱，至於呢個係咪真係一份偽造嘅18 

文件咧，我哋之後會有證據。勞工署對棚網嘅阻燃性嘅調查，我哋知道係僅限於文件嘅19 

審閲，佢哋未對棚網進行任何實地嘅檢測。佢哋對咗嗰個阻燃證書啦，而勞工署嘅證人20 

係指出，佢哋係缺乏棚網測試標準所須嘅專業知識，佢哋嘅理解就係有關嘅責任咧，嗰21 

個權責係喺屋宇署嗰度。嗱，我哋而家轉一轉去睇下 ICU 嘅巡查工作，正如剛剛所講，22 

宏福苑所使用嘅棚網安全係咪符合屋宇署嗰個要求咧，係屬於 ICU 嘅職權範疇，而非屋23 

宇署。而 ICU 喺 2024 年 10 月 28 日係進行咗一次調查，當日咧，ICU 係對宏福苑其中24 

一座大廈嘅屋頂啦，同埋底層棚網進行調查。參與調查嘅 ICU 代表包括高級屋宇保養測25 

量師古小平先生（English Spoken）；屋宇保養測量師劉嘉敏小姐，一位（English 26 

Spoken）。同埋另外一位譯音李家豪（音）先生，李先生，呢個喺古先生嘅證人陳述書27 

裏面有一一咁列出。ICU 亦都提供有關嘅錄影，我哋將會播放其中一段喺屋頂記錄當時28 

檢測嘅影片畀大家睇。（播放短片）我想我哋再睇一次頭段，我想大家留意時間同埋第29 

一次點火之後，個火係點解會熄？（播放短片）我哋嘅觀察就係棚網被打火機去燒咗大30 

概 15 秒之後，着咗火，繼續燒咗 10 秒，直至到有人吹熄嗰個火。喺呢一個測試之後，31 

ICU 嘅人員似乎認為棚網係具耐阻燃性嘅。古小平先生喺佢第一份證人陳述書第 4832 

（i）段，佢就咁講嘅，佢話“承建商隨後喺屋頂剪咗一塊棚網，疑似較小風力嘅角度性33 

測試”，佢話“首次測試中，觀察到棚網燃燒 10 秒後着火，承建商隨後用同一塊棚網進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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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了兩次重測，去證明其耐燃性，負責人冇發現任何問題”，咁我哋可以之後再探討點1 

解會吹熄咗同埋呢個係咪一個問題？我哋睇到嘅印象就係 ICU 似乎對呢個首次測試嘅結2 

果並唔感到詫異，亦都有關嘅測試失效亦都未引起佢哋嘅關注。另外值得留意嘅係古先3 

生嘅第一份證人陳述書裏邊係注備 5 裏邊提到：“針對棚網所進行嘅快速測試並無任何4 

標準可遵從。”如果係咁，我哋相信呢個係需要糾正嘅問題。同時留意到 ICU 喺進行調5 

查，如果係用宏業提供阻燃證書上高嘅標準進行咧，我哋覺得個結果應該係唔符合相關6 

嘅標準嘅。嗱，巡查當日咧，宏業係透過 WhatsApp 去向 ICU 發放信息嘅。其實佢哋都7 

有畀過、之前喺 1 月 8 號嗰個阻燃證書，ICU 收到證書嘅副本，標示咗第 3 頁第 10 項顯8 

示棚網嘅耐燃時間（口誤）係 0 秒，續燃時間係 0 秒。所謂續燃時間係指規定喺實驗嘅9 

條件下而隨着火源之後咧，燃料繼續燃燒嘅現象。而喺第四欄所標示嘅要求就係續燃時10 

間須少於 4 秒。如果根據 ICU 提供嘅影像，我哋頭先睇到嗰個續燃時間至少…我哋唔好11 

理有冇人去吹熄佢都有 10 秒，所以喺呢個情況之下，繼續燒嘅時間應該會係更長。呢個12 

明顯同宏業提供嗰阻燃證書上高標識嘅結果不符。好喇，ICU 之後再向屋宇署就報告13 

啦，喺 2024 年 10 月 29 號我哋見到古先生有一個電郵，大家可以睇到他喺最後嗰段14 

話，第 3 段提到有關嘅檢測啦，佢哋話到有關嘅承建商就畀咗一個報告喇，就話對於有15 

關 App70 嘅要求係符合咗啦，有關嘅 RI 亦都話畀佢哋知喺在場嘅測試就係去睇下佢哋16 

係咪真係阻燃，佢哋就話亦都做咗一啲（English Spoken）抽樣檢查，佢哋話根據上述17 

嘅情況咧就冇證據顯示棚網、棚架嘅保護網不符合耐燃要求。嗱，呢封電郵裏面冇提及18 

我哋之前指出嘅令人關注嘅地方，亦都冇提到當然大家之前見到係咪可以、係咪應該繼19 

續燒 10 秒，係咪有人吹熄？而就算用 10 秒呢個標準都唔符合有關嘅要求。有關測試當20 

然會由古先生向委員會進一步去解釋啦，而我哋對於 ICU 嘅回應同埋之後後續佢哋行21 

動，相關嘅議題都會係有一啲嘅疑問嘅。嗱，另外同樣令人關注嘅事就係其實承建商對22 

於頭先嗰個測試所截錄嘅片段嘅處理手法，佢哋有冇隱瞞相關嘅情況咧？點解我咁講23 

咧，我哋從法團、前業主立案法團、ISS 同埋宏業都睇到同一次棚網測試嘅錄影，嗰24 

個…佢哋向委員會提交嘅錄影嘅內容係完全相同嘅，所以我哋相信應該係宏業提供相關25 

嘅錄影畀 ISS 同埋法團，我哋會連同大家頭先見睇過嘅片斷同一時間播放一次，大家會26 

睇到嗰個分別（播放影片）。頭先唔係右邊嘅熒幕出現咗問題，而係個錄影其實就省略27 

咗 ICU 所提供錄影裏面嘅其中一部分。即係換句話講佢哋提供嗰條片唔係全部嘅錄影，28 

由於我哋收到嘅內容相同，我哋有理由相信係宏業提供畀 ISS 同埋前法團。至於呢一個29 

行為係咪隱瞞有關事實嘅全部或者隱瞞證據咧？之後我哋可以喺呢個聆訊裏邊可以再作30 

出探討。最後我想簡略咁説明，ICU 喺 11 月 18 日嘅巡查作出咗另外一次巡查，呢次巡31 

查嘅起因係因為收到、喺 11 月 11 號收到勞工署署長嘅一個備忘錄。呢個備忘錄係咁講32 

嘅，署長講到：“就宏福苑收到相關嘅查詢同埋投訴説明以下嘅事項，備受關注嘅議題33 

包括棚架嘅保護網是否符合阻燃性能嘅標準，鑑於上述涉及公眾安全問題，現轉交貴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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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請酌情采取任何必要行動。”ICU 後來作出咗回應，同一個團隊，即係古先生、劉1 

女士同埋李先生喺 11 月 18 日再次進行咗巡查，今次佢哋係自己去，而唔係將個責任交2 

畀勞工署嘅。呢度顯示，ICU 接獲投訴時候其實你見到其實佢哋係有意識，佢哋對於呢3 

個棚網嘅問題係應該負上若干嘅責任。古先生嘅證據就講到今次嘅巡查裏面，ICU 要求4 

承建商喺 C、E、F、G 同埋 H 座、各座剪取 12 塊小型棚架樣板用打火機去燃燒，再次檢5 

測後，佢哋嘅結論都係“沒有特別問題”。古先生嘅證據亦都指出，6 座大廈嘅測試都6 

係大廈底層或者屋頂進行。ICU 選擇咗當然一啲比較容易進行測試嘅地方啦，如果承建7 

商可以自己去攞呢啲樣本畀 ICU 去測試，呢一個做法對結果有冇影響？喺邊一個位置安8 

裝邊類型嘅棚網，承建商會唔會有機會去作出一啲手腳？呢一個都係我哋關注嘅地方。9 

之後我哋會帶大家去睇一啲其他嘅漏洞同埋其他相關嘅證據。大家都知道棚網喺颱風之10 

後，大家會記得舊年我哋係有兩次大規模嘅颱風。有關嘅證據顯示盈利豐其實喺 202511 

年嘅 7 月 21 號、24 號，8 月 16 號同 9 月 3 號向一間林記建築材料訂購咗一啲嘅棚網，12 

林記亦都有配合我哋嘅調查。根據林記提供嘅證據，每一次盈利豐落嘅訂單都係不具備13 

阻燃功能嘅棚網。林記作為棚網嘅供應商，會根據客户規格去交付，當然去供應有關嘅14 

棚網。林記對委員會亦都回答咗一啲我哋比較針對性嘅問題，佢哋嘅講法係咁樣嘅，而15 

家喺、有關節錄喺熒幕上高打出嚟。佢哋話：“每次客户購買時都會明確説明防護網所16 

需要嘅尺寸同品質要求。盈利豐公司曾於 2025 年 10 月 27 日向林記訂購一批有阻燃功17 

效嘅防護網送到宏福苑，其他宏福苑嘅訂單客户指明不需要阻燃功效的保護網。”3.818 

佢哋就講到：“客户曾向林記訂購不具備阻燃功效嘅保護網，因這是客户要求。”之後19 

佢嘅答案講到就係：“具備阻燃功能嘅棚網係港幣 100 蚊/張，不具備阻燃功能係港幣20 

54 蚊/張，兩者成本價格相差人民幣 30 蚊。”佢哋都提到，阻燃防護網可減緩火勢蔓21 

延，並在離火後幾秒內熄滅，非阻燃防護網則沒有此性能，遇火會迅速燃燒，直至燃燒22 

耗盡。”簡單咁講，林記表示基本上盈利豐係買咗一啲平啲，同埋唔具備阻燃功能嘅棚23 

網。盈利豐亦都有配合我哋嘅調查，佢哋嘅負責人陳耀輝先生喺提供咗證人陳述書，喺24 

第 14 段佢有呢個以下嘅講法：2025 年 7 月份打完第一次 10 號風球后，棚網嚴重損毀，25 

Gordon 打電話跟我聯絡，希望可以協助他揾代工去宏福苑修補棚網。當時我把盈利豐倉26 

存嘅 100 多張阻燃功能棚網運至宏福苑，當日目測棚網損毀十分嚴重，100 多張阻燃功27 

能網不足夠修補棚網，Gordon 在宏福苑現場詢問我為何棚網會損壞得這麼嚴重？我向他28 

解釋由搭棚 2024 年 7 月開始，到 2025 年 7 月已經一年時間，阻燃網經過一年日曬雨29 

淋、風吹雨打，加上阻燃網本身比較容易老化，所以打風之後會出現這種情況。當時30 

Gordon 同我講，宏福苑工程預計在 2025 年 12 月第一期已經完全完工，可以拆棚，中間31 

只有 5 個月時間，用普通圍網便可以，並叫我去幫宏業代購普通圍網作修補之用。但我32 

向 Gordon 解釋宏福苑工程是要用阻燃網，如果用普通圍網好像不太適合。當時他回答33 

我：「叫你訂就訂，唔使講咁多，你訂阻燃網都得，我唔會找數畀你。」我離開宏福苑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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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覺得 Gordon 做法有問題，所以便致電給侯先生並重復了 Gordon 啲要求及解釋不恰1 

當的地方，但侯先生叫我跟隨 Gordon 指示。隨後佢講，於是我叫太太向林記幫宏業訂2 

購 450 張普通網及運送至宏福苑收，這批訂單由盈利豐代購併向宏業上單找數。”喺呢3 

個階段，我哋釐清唔到其實係由陳耀輝先生決定訂呢啲不具阻燃功能嘅棚網，定係何建4 

業先生代表宏業作出呢個決定？稍候當然我哋會有、就呢個問題會有其他嘅證據。我哋5 

所知道嘅係 2025 年 7 月 25 日，Sorry，7 月 20 日，隨着颱風威帕襲港，天文台掛咗十6 

號風球嘅。原有嘅棚網當然喺颱風中有受損，正如陳耀輝先生所講，似乎訂購不阻燃棚7 

網嘅原因係為咗節省成本。到 9 月，2 個月後，大家會記得再有超強颱風華加沙 9 月 248 

日襲港，宏福苑嘅棚網又再一次被更換，而所採購亦都係不阻燃功能嘅棚網。我哋知道9 

嘅係 9 月 25 號，即係颱風襲港嘅第二日，盈利豐聯絡濱州市源進化纖繩網有限公司訂10 

購咗一啲新嘅棚網，我哋會喺呢度播放由警方提供喺陳耀輝先生手機裏邊得到佢同埋盈11 

利豐之間嘅相關微信嘅對話記錄。Sorry，盈利豐同源進之間，應該係，大家留心聽一12 

聽（播放短片）。大家可以留意到上高頭先嘅信息裏面，佢所訂購嘅係“綠色不阻13 

燃”，而錄影顯示棚網每單位嘅售價係人民幣 24 蚊。同時我哋知道係 25、26 同埋 3014 

日，盈利豐亦都再次向林記訂購棚網，根據林記提供嘅記錄，所訂購嘅棚網都係唔具備15 

阻燃功能。陳耀輝先生對有關嘅證據，當然其實係相當之坦誠，佢都沒爭議，佢嘅證人16 

陳述書 16 段基本上亦都承認咗係宏業代表何建業先生嘅指示，向林記訂購不具備阻燃功17 

能嘅阻燃網，合共 4,500 張，呢個證據十分清楚。有關棚網，我哋蒐集到嘅證據唔單止18 

剛剛委員會睇過嘅，接住落嚟仲有其他嘅證據。喺 2025 年 9 月 27 日，係一次工作會議19 

上高，即係華加沙吹襲香港之後嘅幾日，業主立案法團其實查詢棚網需唔需要更換？宏20 

業嘅回覆表示佢哋會更換部分損毀嘅棚網。之後業主立案法團要求鴻毅發出書面嘅函件21 

證明啲棚網係應唔應該繼續使用嘅。而根據有關嘅會議記錄咧，江長髮先生，我哋頭先22 

已經提過佢係 IO 嘅委員啦，係嗰次工作會議裏邊，佢係曾經喺會上向鴻毅查詢，鴻毅係23 

咪有審閲過棚網相關嘅證明文件？佢嘅記憶係“當時鴻毅未能就此事作出回應。”而根24 

據警方檢獲喺宏業、喺宏福苑臨時辦公室嘅電腦裏邊，回應業主立案法團嘅查詢嘅時候25 

咧有以下嘅動作：第一，喺 2025 年 10 月 2 日 11 時 41 分，有人係宏業嘅電腦裏邊截取26 

咗我哋頭先見到由國家勞動保護用品質量監督檢測中心簽發嗰一份 1 月 8 號嘅阻燃證書27 

嘅截圖，當時大家、而家大家都會見到了，嗰個依據、檢測依據就係嗰個大家見到呢個28 

寫住“GB5720”嗰個標準進行，紫色嗰度。呢一個、大家見到紫色嗰一段咧，唔係我哋29 

為咗大家留意嗰一段而去將佢變成紫色嘅，而截取攞番嚟嘅有關資料已經係紫色㗎喇，30 

所以係有人之前已經將呢個塗咗紫色。跟住有人喺下午 12 時 31 分，有人喺宏業嘅電腦31 

裏邊截取咗一個叫做 PNAP APP-23 嘅截圖，喺裏面標示咗“棚網應具符合供應標準嘅適32 

當防火性能。”呢個亦都係有關嘅文件上高，我哋見到有人係…Sorry，用紫色嚟塗咗33 

相關嘅部分，即係證明有人考慮過相關嘅段落。喺幾分鐘之後，喺 12 時 37 分有人亦都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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喺宏業嘅電腦裏邊截取咗屋宇署喺 2023 年 3 月 21 日發出嘅通函嘅截圖，而通函亦都規1 

定咗棚網應該符合嘅防火標準：GB5725-2009 嘅標準，大家見到喺有關文件嘅較下嘅部2 

分。嗱，我哋將會睇到隨後宏業提供日期為 2024 年 1 月 8 日嘅、嘅阻燃證書咧，其實3 

就聲稱咗阻燃證書可以證明棚網嘅防火性能，但係從邊個角度去睇，其實有關證書都係4 

過期嘅。因為點解有份過期嘅證書咧？大家都會知道因為訂嘅棚網根本上唔具阻燃功5 

能。同日喺 10 月 2 日嘅下午，勞工署人員係去咗宏福苑進行調查，喺調查記錄睇到，6 

勞工署亦都提醒咗承建商應該注意棚架相關安全事項，大家見到第二段有關嘅部分。同7 

日，我哋知道林記就交咗新一批不具阻燃功能嘅棚網啦。去到大概 10 日之後，10 月 138 

號，盈利豐嘅陳耀輝先生佢哋再次通過 WhatsApp 聯絡進源（口誤，應為源進），9 

WeChat，大家可以喺有關嘅 WeChat 片段，大家可以喺有關嘅對話裏邊聽到相關嘅詢問10 

（播放短片）“我想問下，而家呢個網掛、掛上去有冇呢個阻燃劑可以賣畀我？”11 

“冇，唔可以後加阻燃劑嘅。” 12 

基本上我哋看到和聽到嘅就係陳先生就問進源（口誤，應為源進）可唔可以單獨出售一啲阻燃13 

劑，或者將呢啲阻燃劑噴返上嗰棚網上高？源進嘅回覆就係產品完成之後咧，佢哋唔可14 

以再係棚網嗰度添加啲阻燃劑。呢個係 10 月 13 號，去到大約兩星期，10 月 25 號係嗰15 

工作會議上高，宏業就報告受損嘅棚網除了雨水棚同車棚外，其餘全部都修復啦。當然16 

喺有關嘅工作報告裏邊唔提過佢哋訂咗一啲不具阻燃功能嘅棚網啦。去到 10 月 27 號兩17 

日之後，宏業嘅員工喺佢哋嘅 WhatsApp 羣組裏邊發出咗以下信息：啲信息係存放在警18 

方扣查咗侯華健先生嘅手機裏邊攞到嘅。而侯先生收到一個叫做（English Spoken）譚19 

先生嘅訊息，內容係咁樣嘅：明天下午預 ICU 到地盤，預要燒棚網，Check 定邊啲20 

ok。”大家留意喺呢個一系列嘅對話上高有一段括弧寫住“不公開”，宏業點解之前會21 

有消息，知道 ICU 會喺第二日作出調查咧？我哋頭先講嘅 27 日的早上 9 點 54 分，我哋22 

後來知道嘅就係同日嘅早上 8 點 50 分，ICU 嘅劉嘉敏女士透過 WhatsApp 其實向鴻毅嘅23 

楊子文先生髮出訊息，要求喺 28 嘅下午對棚網進行查詢。大家可以睇到呢度係咁講：24 

“早晨，我記得 Andy Sir 11 月 3 號開始放假，Andy Sir 主要想睇睇宏福苑啲棚網，25 

因為近期收到嘅業户的查詢，主要擔心舊棚網脆弱，不能保護棚網。”“明白，26 

（English Spoken）明天睇宏福，（English Spoken）”。“下午可以，上午去收27 

驗。”“明天下午我們都 Okay，煩請安排宏業阿譚出席，我們想了解舊棚網與新棚網的28 

規格與阻燃能力。” 29 

陸啟康法官：對唔住，可唔可以重複呢個係邊個 send 畀邊個㗎？ 30 

杜淦堃資深大律師：呢個對話係劉嘉敏小姐，ICU 嘅劉嘉敏小姐 send 畀楊子民先生，楊子民先生31 

係鴻毅嘅人。喺同日嘅上午 10 時 10 分，大家見到調查嘅目的亦都好清楚咁講咗畀鴻毅32 

聽。到下一個證據，喺 10 月 28 日嘅巡查，係回應我哋頭先提過江長髮先生自 2025 年 933 

月 29 日向政府提供嘅一系列投訴，尤其是江先生其實喺 10 月 13 號咧提交咗近期中環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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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棚架大火，所有棚網都助燃，火勢一發不可收拾，令居民對棚網嘅易燃性高度關1 

注，其實佢已經講得好清楚個問題喺邊度。所以其實大家睇到今次巡查嘅目的係 ICU 收2 

到有關安全違規嘅投訴之後，到場去睇一睇有冇違規嘅情況。常理咁樣去睇其實好多其3 

他政府部門嘅巡查都係事先冇通知或者可能通知時間比較少。但係呢一次嘅巡查其實喺4 

較早嘅時間已經係約定或者事先披露巡查嘅目的，所以承建商當然有機會去清理任何違5 

規嘅行為。之後大家會睇到證據顯示就係，其實 ICU 亦都就呢個阻燃性被誤導。我哋去6 

返 2025 年 10 月，陳耀輝先生嘅證供指出，其實喺 10 月 27 號，佢收到宏業嘅7 

WhatsApp 發出嘅信息，要求購買 115 張阻燃嘅棚網，佢嘅講法就係“急訂 115 張阻燃8 

網，以更換棚網底部嘅普通棚網。”即係更換網腳嗰啲棚網，佢話宏業提出嘅要求係因9 

為有勞工署巡查。如果呢個講法屬實嘅話其實亦都係相當令人關注，大家可以睇到有關10 

嘅調查引至相關嘅行為，至於呢啲行為有冇誤導 ICU 嘅成分？之後委員會可以作出相關11 

嘅定論。我哋知道盈利豐喺 10 月 17 號向林記訂購棚網，而根據林記所述，呢次係盈利12 

豐唯一一次訂購具阻燃功能嘅棚網，而呢個單價係 100 蚊。我哋相信，呢批棚網其實係13 

喺 ICU 巡查之前就送咗去宏福苑，ICU 嘅古小平先生提供嘅證據就講出佢當時同劉小14 

姐、同李先生進行咗簡單嘅測試，用打火機燃燒棚網，包括新批未開封嘅棚網卷以及兩15 

個舊嘅樣本，分別喺一座次大廈同一座易取位置及另一座屋頂，佢哋話“測試結果並冇16 

特別問題”，咁我諗委員會知道點解當日嘅測試冇問題啦。呢件事件，我哋現階段嘅講17 

法就反映咗巡查工作的確存在咗系統性問題，如果承建商一早就知道、有收到消息幾時18 

會去巡查，而有足夠嘅時間可以畀佢哋買一啲新嘅棚網去提供畀相關機構巡查，呢個做19 

法嘅問題顯而易見，而我哋相信呢個唔係單一嘅事件。我哋檢視咗警方提供嘅 WhatsApp20 

記錄，都發現咗有其他嘅情況顯示宏業喺巡查前嘅前一日咧，其實都係會畀 ICU 告知21 

嘅。ICU 提前通知巡查呢個做法我哋覺得係令人相當擔心。而你哋見到我頭先所講話另22 

外一啲係事前已經話畀佢哋知幾時會巡查嘅記錄，相關嘅 ICU 有關嘅代表，都係我哋先23 

前提過嘅劉嘉敏女士（English Spoken）。喺去到 2025 年嘅 11 月 8 日，宏福苑亦都再24 

次舉行咗一次維修工程進度會議，出席者就包括咗法團、鴻毅、宏業、ISS，會上鴻毅25 

報告指出 ICU 上星期到地盤尋常，期間測試棚網嘅阻燃性能符合標準，居民明顯地被誤26 

導。而呢啲唔具備阻燃功能嘅棚網刻意隱瞞嘅事件其實一路都冇停，去到 11 月 20 號，27 

勞工署進行巡查嘅期間，勞工署亦都有要求棚網嘅耐燃證書，原因係因為勞工署就話知28 

悉部分棚網喺颱風期間受損，之後就被更換。喺當日稍候宏業點做呢？佢哋攞番國家勞29 

動保護用品質量監督測試中心，日期亦都係 2024 年 1 月 8 號嗰阻燃證書提供畀勞工30 

署，大家都知道呢個證書其實係唔適用嘅。嗱，無論邊個送出呢個證書畀勞工署，佢一31 

定知道呢個最多都係涉及舊嘅棚網，其中好多其他嘅棚網都係新訂，亦都唔具備阻燃功32 

能。同樣令人關注就係警方係宏福苑嗰個臨時辦公室檢獲嘅電腦裏面，亦都發現另外一33 

個檔案，檔案自稱為另一塊阻燃網嘅阻燃證書，大家睇到，呢個同我哋之前見過嘅阻燃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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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書唔同嘅，個受查單位一格咧，放大，左上角見到係冇資料嘅。我哋對於呢份文件嘅1 

真實性亦都係有質疑。點講都好，呢份新嘅阻燃證書可能都係因為應付勞工署倚賴喺2 

2024 年 1 月 8 日嘅舊證書提出質疑所事先預備嘅。嗱，勞工署冇就提供嘅證書作出質3 

疑，林秀青小姐亦都有解釋，喺佢嘅證人供詞咁講，我讀出嚟，佢話“收到測試報告嘅4 

時候，我哋關注嘅係測試結果，卻未注意到當時收到的報告與勞工署於 2024 年 7 月 245 

日收到嘅報告是同一份。”英文就係“（English Spoken）”，我諗用番原文去讀：6 

“當收到報告嘅時候，我哋就着眼於報告嘅結果，並未留意到收到嘅時候其實就係勞工7 

署喺 2024 年 7 月 24 號（口誤），2024 年 7 月 20 號收到啲嗰份係一樣。”我哋勞工署8 

其實係咪真係對阻燃證書進行妥善嘅核查？呢一點我哋都係覺得值得深究。有關呢方面9 

嘅問題相信勞工署嘅證人會向委員會解釋。我哋亦都有證據顯示盈利豐嘅負責人喺得知10 

宏福苑大火之後嘅反應，我哋將會播出一個語音信息，呢個係鍾鳳萍（音）女士，呢個11 

即係陳耀輝先生嘅太太，她喺火警當日發畀佢先生嘅一個語音記錄，鍾女士係盈利豐嘅12 

股東同埋董事，我想大家聽一聽呢段信息（播放錄音）。委員會而家睇到嘅當然只係一13 

部分嘅證據，因為時間嘅問題，我哋唔將所有有關嘅證據喺現階段展述，但總結我哋就14 

喺今日下午見到嘅問題，我哋可以歸納兩個重點：第一，我哋知道受損嘅棚網被更換為15 

價格較低、不具阻燃功能嘅棚網，有人刻意隱瞞呢件事，並且向業主立案法團同埋政府16 

嘅部門作出一啲失實嘅陳述，聲稱佢哋使用咗阻燃嘅棚網。其次，我哋都見到 ICU 同勞17 

工署並未能夠發現使用不具阻燃功能嘅棚網嘅情況，而係呢方面至少會有以下幾點憂18 

慮：第一，ICU 對進行棚網快速測試嘅睇法就係冇任何既定嘅標準或者政策，其中一次19 

巡查裏面 ICU 進行嘅棚網快速測試，棚網燃燒咗 10 秒，呢個明顯係唔過關嘅，但 ICU20 

似乎對於呢一點並唔感到關注。第三，ICU 提前通知承建商巡查嘅時間，亦都選擇咗比21 

較方便嘅位置去進行巡查，呢個係讓宏業有機會，基本上喺佢哋提供嘅樣本里面講得俗22 

啲“做手腳”。最後勞工署冇察覺新一批換嚟嘅、更換受颱風損毀嘅棚網，承建商係提23 

交咗之前同一份耐燃證書，舊網、新網都用咗同一份，對於佢哋冇察覺到呢一點，當然24 

亦都係極之唔理想。至於我哋盡日晏晝探討過係一啲系統性嘅問題或者個別人為嘅因25 

素，委員會到最後當然睇曬所有證據之後會另作別論。當然無論點講都好，棚網嘅問題26 

就今日我哋睇過嘅證據亦都有好多個令人憂慮嘅地方。主席，我知道只係 4 點 15 分，27 

但我之後會討論發泡膠板嘅問題，而呢個係一個比較長嘅題目。基於我哋嘅進度，我提28 

議我哋聽日繼續。 29 

陸啟康法官：唔該曬，咁我哋今日就會早少少完結，我哋聽日 10 點鐘繼續我哋嘅聽證會。 30 

 31 

16 時 17 分聆訊押後 32 

（聆訊將於 2026 年 3 月 20 日 10 時 00 分繼續） 33 


